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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 則 

 

1.1 本篇貨物裝卸設備構造與檢驗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適用於具本中心船級船舶上之貨物裝卸設備，而該

設備依據本篇第2章之規定辦理登記。 

 

1.2 除本規範另有規定外，貨物裝卸設備所使用之材料、設備、裝置及施工工藝均應符合鋼船建造與入級規範

（以下簡稱鋼船規範）之相關規定。 

 

1.3 貨物裝卸設備未按本規範之規定設計及建造者，如該設備符合本中心所承認具有同等性之任何規範或標

準，並通過本中心所要求之試驗及檢查者，可予接受。 

 

1.4 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 

 

(a) 貨物裝卸設備—船舶上供裝卸貨物之設備總稱，包括吊貨裝置和活動零件。吊貨裝置包含吊桿系 

統、起重機、貨物升降機、輸貨坡道及其他機器等用於船舶上裝卸貨物之設備。 

 

(b) 活動零件—用於貨物裝卸設備之滑車、繩索、鏈條、環、吊鉤、鏈環、接環、轉環、夾具、抓斗、 

起重磁鐵、貨櫃吊具等用於傳遞負荷至吊貨裝置，但不是吊貨裝置或負荷上之整體構件。 

 

(c) 貨物裝卸設備總體之安全工作負荷—為經核定最大安全承吊負荷，但設備本身重量不計算在內。 

 

(d) 活動零件之安全工作負荷—於假定之設計情況下，各該活動零件所承受最大許可之合成負荷。 

 

(e) 保證負荷—本篇第4章所要求之試驗負荷，以確保貨物裝卸設備具有安全工作負荷之裝卸能力。 

 

(f) 吊桿系統—整套設備包括吊桿柱或桅桿、牽索、吊桿臂，鵝頸型吊桿座、眼板、鉸機等，而活動纜 

繩裝具組合將貨物垂掛於吊桿臂頂端，以揚舉、下降、沿吊桿方向移動及迴旋等動作裝卸貨物。聯吊作 

業之吊桿系統是將一對吊桿分別固定於左右舷之預定位置，且兩根吊桿之吊貨索相互連接，供裝卸貨物。 

 

(g) 起重機—伸臂起重機、高架起重機、天橋式吊車及吊貨機、吊貨架等，在裝卸貨物作業，進行吊放 

之同時，可迴旋或水平移動，或可分別動作。 

 

(h) 貨物升降結構設計適於容載貨物，俾裝卸貨物之裝置。 

 

(i) 輸貨坡道—裝於船殼上，或置於船上，具有開啟及關閉或旋轉之能力，供車輛或載貨車輛行駛之裝 

置。 

 

(j) 最小許可角度—吊桿臂與水平線之最小夾角，在該角度下，允許吊桿系統於安全工作負荷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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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最大迴旋半徑—允許伸臂起重機於安全工作負荷下操作之最大半徑。 

 

(l)  吊貨裝具—永久固定於吊貨裝置或船體結構之鵝頸型吊桿座，吊桿跟部凸緣，附著於吊桿頭部之裝 

具等用於貨物裝卸之屬具。 

 

(m)  重力加速度 (g)— 9.81 m/sec2。 

 

1.5 向本中心申請新裝設「貨物裝卸設備」登記時，應將下列圖樣及計算書提供審查： 

 

(a) 貨物裝卸設備一般佈置圖。 

(b) 受力分析圖及強度計算書。 

(c) 結構圖。 

(d) 活動零件詳圖。 

(e) 安全裝置與保護裝置圖。 

(f) 驅動機械之裝設構造圖。 

(g) 動力系統圖。 

(h) 操作及控制系統圖。 

(i)  本中心認為必要之其他圖樣與文件。 

 

1.6 現成貨物裝卸設備應檢送之圖樣及資料大致與1.5所述相同。如其前次檢驗記錄及證書合於本中心要求

時，可省略部份圖樣及文件。 

 

2. 登記與發證 

 

2.1 船舶貨物裝卸設備經本中心驗船師實施登記檢驗合格後，本中心即簽發貨物裝卸設備與活動零件登記簿

（以下簡稱登記簿）(ILO格式1)。 

 

2.2 登記簿應出示供各有關機關查驗，並供本中心驗船師於每次檢驗後簽證。 

 

2.3 登記簿應包括下列各項記錄： 

 

(a) 貨物裝卸設備之徹底查驗。 

 

(b) 活動零件之例行檢查。 

 

2.4 下列各項證書應附存於登記簿中。 

 

(a)  吊桿、鉸機及其附屬裝置之試驗及徹底查驗證書(ILO格式2) (GC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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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聯吊作業之吊桿、鉸機及其附屬裝置之試驗及徹底查驗證書(ILO格式2(U))(GC 17U)。 

 

(c)  起重機或吊機及其附屬裝置之試驗及徹底查驗證書 (ILO格式3)(GC 18)。 

 

(d)  貨物升降機/輸貨坡道及其附屬裝置及其附屬裝置之試驗及徹底查驗證書() (ILO格式3LR) 

(GC 18LR)。 

 

(e) 活動零件之試驗及徹底查驗證書(ILO格式4) (GC 19)。 

 

(f)  鋼索之試驗及徹底查驗證書(ILO格式5)(GC 20)。 

 

2.5 貨物裝卸設備拆解檢查、換裝及修理記錄及試驗與檢查證書，應附存於登記薄中。 

 

2.6 登記簿中應附存貨物裝卸設備佈置圖，註明核 

定安全工作荷重，每一部份以資區別之編號及使用特殊材料之規格。 

 

3. 結構 

 

3.1 作為結構材料之軋鋼、鑄造與鍛造材料，及作為裝設驅動系統主構件之材料，應符合鋼船規範第XI篇有關

之規定，或具同等品質。 

 

3.2 結構材之電銲應符合鋼船規範第XII篇有關之規定，及本中心依據構造型式考慮，認為需要額外增加之要求。 

 

3.3 應以本規範所規定各物件設計負荷與許可應力之直接計算方法，訂定強度構件之尺寸，並應經本中心認可。

其他非本規範規定之強度構件，可依國家標準或其他本中心接受之標準而訂定其寸法。 

 

4.  檢查與試驗 

 

4.1 當船東向本中心申請新裝設貨物裝卸設備登記時，應實施登記檢驗。 

 

4.2 登記檢驗時－ 

 

(a) 貨物裝卸設備之結構、材料、尺寸、工藝均應經徹底檢查，當驗船師認為必要時，得實施非破壞檢查。 

 

(b) 貨物裝卸設備之操作試驗，包括安全裝置與保護裝置之性能試驗。 

 

(c) 驅動機械之廠試。 

 

(d) 實施貨物裝卸設備之負荷試驗如下－ 

  (i) 所有活動零件，應依表4.1所訂保證荷重，實施試驗。纜索應試驗負荷至符合11.3所規定之安全係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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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零件之負荷試驗已由勝任人員查驗合格，並持有試驗證書與記錄時，得免予負荷試驗。 

  (ii)貨物裝卸設備組合，應視為一單元，以表4.2所示之保證負荷，實施試驗。 

 

(e)  本中心認為其他必要之查驗。 

 

表 4.1      活動零件之保證負荷 

活動零件名稱 保證負荷(t) 

滑車，其SWL ≤ 25 t 2 ×滑車SWL 

滑車，其25 t < SWL ≤ 160 t 0.933x滑車SWL+27  

滑車，其SWL > 160 t 1.1 × 滑車SWL 

鍊條、吊鉤、接環、環、鍊環、轉環、夾具及類似零件， 

其SWL ≤ 25 t 
2 × SWL 

鍊條、吊鉤、接環、環、鍊環、轉環、夾具及類似零件， 

其SWL > 25 t 
(1.22 × SWL)+20 

吊樑、起重磁鐵、貨櫃吊具及類似零件，其SWL ≤ 10 t 2 × SWL 

吊樑、起重磁鐵、貨櫃吊具及類似零件，其10 t < SWL ≤ 160 t (1.04 × SWL)+9.6 

吊樑、起重磁鐵、貨櫃吊具及類似零件，其SWL > 160 t 1.1 × SWL 

註： 

1. 應注意單槽滑車之安全工作負荷，係對最大合成負荷而言，並非為通過滑車輪槽繩索之負荷。參詳附錄1。 

2. 應依據應力圖與強度計算圖，而決定裝卸貨設備之活動零件或任何構件之安全工作負荷。如現成船無此等

圖，可參考附錄2 取用其數值。 

 

表 4.2  貨物裝卸設備組合之保證負荷 

安全工作負荷SWL (t) 保證負荷 (t) 

SWL < 20 1.25 ×SWL 

20 ≤ SWL < 50 SWL + 5 

50 ≤ SWL < 100 1.1 ×SWL 

100 ≤ SWL 本中心認可之負荷 

 

4.3 貨物裝卸設備之負荷試驗，應按照下列方式施行試驗： 

 

(a) 吊桿系統 

吊桿系統之保證負荷應施加於吊桿，且該吊桿之水平仰角應不超過最小許可角度。如上述水平仰角試驗有困難

時，則取其實用之最低水平仰角。 

 

(b) 起重機 

(i) 伸臂起重機之保證負荷試驗，應在最大與最小可及半徑時為之，並同時作吊臂升降裝置之功能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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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負荷試驗之最大與最小可及半徑應詳載於證書上。 

(ii) 軌道式起重機應懸掛測試重物，遍及其工作範圍內，作橫向移動，並在某些位置上作測試重量上升／

下降之試驗。 軌道式捲揚設備應懸掛測試重物，在其跨距之兩端間，作橫向移動，並在某些位置上作

測試重物上升／下降之試驗。 

 

(c) 貨物升降機及輸貨坡道 

(i) 貨物升降機於測試時，其測試重物之置放，以獲得最嚴重之單邊工作狀況為準。貨物升降機應於止動點之

間移動，並於活動範圍內作上升、下降之測試。 

(ii) 輸貨坡道之測試重物應置於設計負荷最嚴重之位置，並應量測其撓曲。應盡可能以質量相當於安全工作負

荷之車輛行駛輸貨坡道。 

 

(d) 鉸機應裝設有效之停車及能於任何位置撐住保證負荷之裝置，並應在正常下降速度下及關閉鉸機驅動動力

下，試驗證明鉸機煞車之有效性。 

 

(e) 施行負荷試驗，應以吊舉重物或以彈簧或液壓磅秤或類似裝置試驗之，唯新裝設之貨物裝卸設備於第一次

試驗時，則限用吊舉重物試驗。 

 

(f) 以吊舉重物做負荷試驗，重物吊起後，吊桿或吊臂應分別於兩方向迴旋至最遠位置，並在工作範圍內之某

些位置上作測試重物上升／下降之試驗。 

 

(g) 當負荷試驗以固定適當且安全之彈簧或液壓磅秤，或類似裝置施行時。吊桿或吊臂先朝一方向迴旋至最遠

之位置，吊掛承受保證負荷。然後，再朝另一方向迴旋至最遠之位置及驗船師任意指定之中間位置，吊掛承受

保證負荷。試驗時，於任一位置上吊掛承受保證負荷，應使稱重指示器之讀數維持不變至少5分鐘。 

 

(h) 貨物裝卸設備經試驗後，應檢查各部分是否因試驗造成損壞或永久變形。 

 

4.4 現成貨物裝卸設備於登記檢驗或重大修理及改裝時，應施行4.2所述之保證負荷試驗。 

 

5. 維持登記之檢驗 

 

5.1 貨物裝卸設備經本中心登記後，應依下列期間施行定期檢驗 ： 

 

(a) 徹底歲驗應於登記檢驗或前次徹底歲驗完成日起，不超過十二個月內實施。 

 

(b) 負荷試驗應於登記檢驗時，及自登記檢驗或前次負荷試驗完成日起，不超過五年內實施。 

 

5.2 如貨物裝卸設備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而不在定期檢驗時間時，應施行臨時檢驗： 

 

(a) 構件發生嚴重損毀，因而修理或改裝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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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貨物裝卸程序、索具佈置、操作與控置方法作重大變更時。 

 

(c) 安全工作負荷之設定及標記變更時。 

 

(d) 其他本中心認為必要時。 

 

5.3 提前實施定期檢驗 

每一次定期檢驗到期前，船東可申請並實施定期檢驗。 

 

5.4 定期檢驗之延期 

定期檢驗亦可延期，但以經本中心認可者為限。此等寬延之期間，從5.1所規定之日起，不應超過3個月。 

 

5.5 徹底歲驗 

 

(a) 吊桿系統 

(i) 吊桿系統於徹底歲驗時，下列(1)之項目應經目視查驗，以確定其情況良好。必要時，驗船師得查驗(2)之

項目。 

(1) 應查驗項目： 

- 構件。 

- 構件與船體結構間之連接。 

- 驅動系統。 

- 安全裝置與保護裝置。 

- 安全工作負荷之標記等及相關證書之有效性。 

- 船上指導手冊之保存。 

(2) 必要時，驗船師應查驗之項目： 

- 構件板厚之查看，俯仰滑車座、鵝頸型吊桿座與吊桿叉頭之非破壞試驗與拆開查驗。 

- 驅動系統之拆開查驗。 

- 安全裝置與保護裝置之操作試驗。 

(ii) 俯仰滑車座、鵝頸型吊桿座與吊桿叉頭應於澈底歲驗時拆開檢查，自入級登記或前次拆驗完成日起，

不超過五年內實施。 

 

(b) 起重機 

起重機於徹底歲驗時，下列(i)之項目應經目視查驗，以確定其情況良好。必要時，驗船師得查驗(ii)之項 

目。 

(i) 應查驗項目： 

(1) 構件。 

(2) 固定式起重機時，構件與船體結構間之連接。 

(3) 軌道式起重機時，軌道、緩衝器及此等構件與船體結構間之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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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驅動系統裝置。 

(5) 安全裝置與保護裝置。 

(6) 安全工作負荷之標記等及相關證書之有效性。 

(7) 船上指導手冊之保存。 

(ii) 必要時，驗船師應查驗之項目： 

(1) 構件板厚之查看，軸承之非破壞試驗與拆開查驗。 

(2) 起重機支柱之內部，其支腳與加強材。 

(3) 驅動裝置之拆開查驗。 

(4) 安全裝置與保護裝置之操作試驗。 

 

(c) 輸貨坡道 

輸貨坡道於徹底歲驗時，下列(i)之項目應經目視查驗，以確定其情況良好。必要時，驗船師得查驗(ii) 

之項目。 

(i)  應查驗項目： 

(1) 構件。 

(2) 構件與船體結構間之連接。 

(3) 制動器與船體結構間之連接。 

(4) 當作水密或風雨密門關閉之輸貨坡道者，其水密或風雨密佈置。 

(5) 驅動裝置。 

(6) 安全裝置與保護裝置。 

(7) 安全工作負荷之標記等及相關證書之有效性。 

(8) 船上指導手冊之保存。 

(ii) 必要時，驗船師應查驗之項目： 

(1) 板厚之量測，承吊栓之拆開查驗、非破壞試驗等。 

(2) 當作水密或風雨密門關閉之輸貨坡道之沖水試驗或氣密試驗。 

(3) 驅動裝置之拆開查驗。 

(4) 安全裝置與保護裝置之操作試驗。 

 

(d) 貨物升降機等 

貨物升降機於徹底歲驗時，下列(i)之項目應經目視查驗，以確定其情況良好。必要時，驗船師得查驗(ii) 

之項目。 

(i) 應查驗項目： 

(1) 構件。 

(2) 貨物升降機固定部位與船體結構間之連接。 

(3) 貨物升降機上升/下降裝置與船體結構間之連接。 

(4) 驅動裝置。 

(5) 安全裝置與保護裝置。 

(6) 安全工作負荷之標記等及相關證書之有效性。 

(7) 船上指導手冊之保存。 



 

CR 2013 CG 

-8- 

(ii) 必要時，驗船師應查驗之項目： 

(1) 板厚之量測，承吊栓之拆開查驗、非破壞試驗等。 

(2) 驅動裝置之拆開查驗。 

(3) 安全裝置與保護裝置之操作試驗。 

 

(e) 其他貨物裝卸設備與其他物件於徹底歲驗時，應經目視查驗，以確定其情況良好。必要時，驗船師 

得作進一步之查驗。 

 

(f) 活動零件 

(i) 活動零件於徹底歲驗時，下列(1)至(3)之項目應經目視查驗，以確定其情況良好。然而，必要時，驗船師

得請拆開(2)之項目並查驗之。 

(1) 鋼索全長。 

(2) 吊貨滑車、鏈、環、吊鉤、接環、轉環、吊樑、夾具、緊索螺釘抓斗、起重磁鐵、貨櫃吊具等。 

(3) 安全工作負荷之標記與識別符號，及相關證書之有效性。 

(ii) 如於定期檢驗時間以外，某些活動零件需修理或換新時，本中心得接受船長或其代理人之自主性檢查。於

此種情況下，執行自主性檢查之人員應將下列(1)至(6)關於修理或換新之活動零件之資料記入活動零件檢查

記錄簿，並於下次定期檢驗或臨時檢驗時，出示該活動零件檢查記錄簿及有關活動零件證書供驗船師認可。 

(1) 名稱及識別符號。 

(2) 使用位置。 

(3) 安全工作負荷。 

(4) 試驗負荷。 

(5) 換新或修理日期及開始使用日期。 

(6) 換新或修理之理由。 

(iii) 所有繩索及活動零件於每次裝卸貨物使用前，船長應指派船副予以檢查。 

 

5.6 負荷試驗 

 

(a) 貨物裝卸設備組合應視為一單元試以本規範第4章規定之保證負荷。試驗後各組件應予以徹底查 

驗。吊桿之安全工作負荷，吊桿可承吊安全工作負荷之最小水平仰角，或起重機最大可及半徑，應按本 

規範第7章之規定，如適用時，重新標記之。 

 

(b) 貨物裝卸設備臨時檢驗，驗船師如認為必要時，得依上述(a)之規定予以試驗。 

 

5.7 如遇任何活動零件需要換新、修理或變更時，應於使用前依本規範第4章之規定試驗、檢查並發證。 

 

5.8 鋼索經檢視，於直徑8倍之長度內，鋼絲數斷裂超過總數10%或鋼絲呈現磨損、銹蝕，或其他缺陷達20%及以上者，

均不得再行使用。 

 

6. 韌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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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供貨物裝卸用之鏈條（附於吊桿之桿端拉鏈及滑車組之固定附件除外）、環、吊鉤、接環及轉環，如係用

熟鐵製成者，應按表6.1規定期限，予以韌化處理。 

 

表 6.1 活動零件韌化處理期限 

活動零件類別 用於動力吊舉者 用於人力吊舉者 

直徑12.5公厘及以下之通用零件 6個月 12個月 

其他通用零件 12個月 2年 

 

6.2 韌化處理應在適當封閉爐中進行，不得在爐外以火燄燒烤。鑄鐵製品應經熱處理，在溫度600°C至650°C之

間，放置30至60分鐘，然後逐漸冷卻。 

 

6.3 如果熟鐵零件先前之處理狀況無法查知，或懷疑其曾受熱處理之溫度可能不正確，則於投入使用之前，應

先以950°C至1,000°C之溫度作正常化處理，然後均勻冷卻。在熱處理中，應注意防止表面如鱗片般過度剝落。 

 

6.4 吊鍊組合應以同性質材料製成。如組合體中有一部份為熟鐵而其它為軟鋼（如軟鋼吊鉤固定接在鍛造之熟

鐵鍊下）時，應以920°C至950°C之溫度作正常化處理，自爐內取出後，予以均勻冷卻。 

 

7. 安全工作負荷之核定及標記 

 

7.1 如貨物裝卸設備符合本規範第4章試驗及檢查之規定時，本中心將核定貨物裝卸設備組合之安全工作負荷，

SWL，及下列與規格有關之事項： 

 

(a) 吊桿系統桿臂之最小水平仰角與其他限制條件。 

 

(b) 伸臂起重機迴旋半徑之最大伸出距離或範圍與其他限制條件。 

 

(c) 聯吊作業吊桿系統之安全工作負荷，及兩吊索間所夾之最大角度（不超過120°），或容許之吊升高度。其

安全工作負荷係考慮單支桿臂及其配件能吊起並作迴旋之負荷。 

 

7.2 依船東之要求，本中心可核定比已認可之最小容許角度還小之角度，及其關連較小之安全工作負荷。此核

定之容許角度及其相對應之安全工作負荷，將記載於登記簿上。 

 

7.3 吊貨裝置之標記 

 

(a)  在吊桿及起重機吊臂之跟部，應以鋼印打上本中心標記、安全工作負荷、容許最小角度、最大迴旋半徑

及7.1所述其他限制條件 。 

 

(b) 其他貨物裝卸設備及輸貨坡道，應於明顯而不易污損之位置，以鋼印打上本中心之標記、安全工作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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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限制條件等。 

 

(c)  除了上面(a)與(b)所述之鋼印外，應以白色或適當顏色油漆，於明顯位置漆上同樣的標記（本中心之標記除

外），其字體之寸法，高度應不小於77 mm。 

 

7.4  活動零件之標記 

 

(a) 在活動零件上，除鋼索及纖維繩外，應在明顯位置以鋼印打上測試負荷、安全工作負荷及識別記 

號。打印不得造成強度及使用上之不良影響。 

 

(b) 除了上面(a)所述之標記外，抓斗、吊樑、起重磁鐵、貨櫃吊具及其他類似裝卸零件，應以鋼印打 

上本身之重量。 

 

(c)  除了上面(a)與(b)所述標記外，抓斗、吊樑、起重磁鐵、貨櫃吊具及其他類似裝卸零件，應以油漆 

標示本身之重量與安全工作荷重，其字體寸法，高度不小於77 mm。 

 

7.5 如直接打印或以油漆標示有困難時，可採用經本中心認可之其他方法。 

 

7.6 核定之安全工作負荷等，或貨物裝卸設備之要目，有所更動時，應依本規範第4章所述，對貨物裝卸設備

實施檢查及試驗。必要時，登記簿上相關之記載及標示，應作修改並經驗船師確認。 

 

8. 吊桿系統 

 

8.1 設計負荷 

 

(a) 負荷之考慮 

計算構件尺寸應考慮之負荷如下列(i)至(vi)： 

(i) 吊桿系統之安全工作負荷。 

(ii)  吊桿本身之重量及所附著於吊桿之吊貨裝具。 

(iii) 活動零件本身之重量。 

(iv) 滑車之摩擦。 

(v) 因船身傾斜而引起之負荷。 

(vi) 本中心認為必要之其他負荷。 

 

(b) 滑車之摩擦 

於計算鋼索端之負荷時應考慮下列摩擦負荷係數，該係數因軸承種類不同而不同： 

襯套軸承： 0.05 

滾子軸承：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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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因船身傾斜而引起之負荷 

用以計算因船身傾斜而引起負荷之傾斜角度，應為預期於營運狀況時會發生之角度，但橫傾不得小於 

5°，而俯仰不得小於2°。然而，如提送船舶之傾斜角度資料並獲得本中心承認適當時，則可用此等角度 

計算。 

 

(d) 合成負荷 

(i)  於構件強度分析所用之負荷，應為此等構件於8.1(a)所述最嚴重狀況時之合成負荷。 

(ii) 聯吊式吊桿系統應依上述(i)之規定使用合成負荷，分別作迴旋吊桿系統與聯吊式吊桿系統之分析 

 

8.2 吊桿柱、桅桿及牽索之強度及結構 

 

(a) 強度分析 

(i)  吊桿柱、桅桿(以下通稱桿柱)及牽索應作強度分析，先計算8.1(d)規定之合成負荷，俾依下列(b) 

及(c)之規定決定其構件之尺寸。 

(ii)  被牽索固定之桿柱強度分析中，用以決定桿柱及牽索尺寸之鋼索楊氏模數，應分別為30.4 kN/mm2  

及 45.1 kN/mm2。 

 

(b) 合成負荷之許可應力 

(i)  根據因彎曲力矩而得之壓應力、因軸向壓縮力而得之壓應力、及因構件扭曲而得之剪應力，運用 

下列公式計算而得之合成應力，不應超過表8-1所列之許可應力σa。 

 

[(σb +σc)2 + 3τ2]1/2 N/mm2 

 

式中： 

σb = 因彎矩而得之壓應力，N/mm2。 

σc = 因軸向壓縮力而得之壓應力，N/mm2。 

τ = 因構件扭曲而得之剪應力，N/mm2。 

 

表 8.1 許可應力，σa 

安全工作負荷 

W (t) 

許可應力 

N/mm2 

W＜10  

10≤W＜15  

15≤W＜50  

50≤W＜60  

60≤W  

0.50σy 

(0.016W＋0.34) σy 

0.58σy 

(0.005W＋0.33) σy 

0.63σy 

註：σy = 材料之降伏點或保證應力，N/mm2。 

 

(ii) 牽索所用鋼索之張力，不應超過鋼船規範第XI篇第13章規定之裂斷強度除以11.3規定之安全係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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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值。 

 

(c) 桿柱之最小板厚 

桿柱之最小板厚應不小於6 mm。 

 

(d) 桿柱之結構 

(i) 桿柱下方與船體結構連接之部位，應以下列(1)、(2)或(3)，或其他經本中心認可適當之方法作有效 

之連接： 

(1) 應為二層或更多層之甲板所支持。 

(2) 應為充分強度之甲板室所支持。 

(3) 應伸入甲板下方充分之深度，且為艙壁所支持。 

(ii) 自柱基下方至鵝頸型吊桿座上方之合理距離內，應盡可能具有與柱基處相等尺寸。 

(iii) 桿柱於柱體與門形樑之連接處、鵝頸型吊桿座與俯仰滑車座之安裝處及預期會發生應力集中之處， 

應局部使用厚板、二重板或加強構件等予以補強。 

(iv) 於上方門形樑端之深度與板厚應適當加強。如上方門形樑端無法避免開孔時，則應沿孔四周作適當之加

強。 

 

8.3 吊桿之強度與結構 

 

(a) 吊桿應依8.1(d)所規定之負荷狀況作強度分析，而其尺寸，則應依下列(b)至(c)之規定決定之。  

 

(b) 合成負荷之強度 

根據因彎曲力矩而得之壓應力、因軸向壓縮力而得之壓應力、及因構件扭曲而得之剪應力，運用下列公 

式計算而得之合成應力，不應超過表8-2所列之許可應力σa。 

 

[(σb+σc)2+3τ2]1/2 N/mm2 

 

式中： 

σb = 因彎矩而得之壓應力，N/mm2。 

σc = 因軸向壓力而得之壓應力，N/mm2。 

τ  = 因構件扭曲而得之剪應力，N/mm2。 

 

(c) 挫曲強度 

承受壓力之構件，以下列公式求得之值，應不超過表8.2所列之許可應力值σa： 

1.15 ωσb
  N/mm2 

式中： 

σb = 軸向壓應力，N/mm2。 

ω = 依細長比及構件種類，以表8.3及表8.4所列之公式計算而得之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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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合成應力 

因軸向壓應力而得之壓應力與因彎矩而得之壓應力合成之壓應力應符合下列公式： 

[(σc/σca)+(σb/σa) ]≤ 1.0 

式中： 

σa = 表8.2所列之許可彎應力，N/mm2。 

σca = 以σa除以1.15而得之商數，作為許可之壓應力，N/mm2。 

σb = 因彎矩而得之壓應力，N/mm2。 

σc = 因軸向壓力而得之壓應力，N/mm2。 

 

表 8.2 許可應力 σa 

安全工作負荷 

W (t) 

許可應力 

N/mm
2
 

W＜10  

10≤W＜15  

15≤W  

0.34σy 

(0.018W＋0.16) σy 

0.43σy 

註：σy = 材料之降伏點或保證應力，N/mm2。 
 

表 8.3  ω之公式 

λ與λ0之關係 構件種類 ω之公式 

λ≥λ0 所有構件 2.9(λ/λ0) 2 

λ<λ0 
板構件 )( 0

2
0

/0.5-1
)(4501

λλ
λλ+ /.  

圓柱構件 
)(

)(

0
2

0
2

0

/0.5-1
/0.12)(460870

λλ
λλ+λλ+ /..  

註： 

1. λ為承受壓力構件之細長比，應以下列公式求得： 

le(A/I)1/2 
式中： 

A = 構件之剖面積，m2。 

I = 構件剖面之慣性矩，m4。 

le = 構件之有效長度，即構件之實際長度乘以表8.4所列之係數K而得，m。表8.4之係數K，係依各種端點狀況

而定。. 

2. λ0 可從下列公式計得： 

(2π2E/σy)1/2 
式中：  

π = 圓周率。 

E  = 楊氏模數，N/mm2。 

σy = 材料之規格降伏點，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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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K 值 

另一端 

一端 

R:拘束 

D:拘束 

R:拘束 

D:自由 

R:自由 

D:拘束 

R:自由 

D:自由 

R:拘束 

D:拘束 
0.5 1.0 0.7 2.0 

R:拘束 

D:自由 
1.0 - 2.0 - 

R:自由 

D:拘束 
0.7 2.0 1.0 - 

R:自由 

D:自由 
2.0 - - - 

註： R= 旋轉端。   D = 位移端。 

 

(e) 吊桿最小板厚 

吊桿本體之板厚，應不小於位於吊桿有效長度中點處外徑之2%，或6 mm，取其較大者。 

 

(f) 吊桿之加強 

(i) 附著裝具之吊桿頭部之鋼板，應裝設二重板，或以其他適當之方法加強之。 

(ii) 吊貨索端索具附著於吊桿者，該處應裝設二重板，或其他適當之方法加強之。 

 

(g) 防止墜落之吊桿止動器 

吊桿應以鵝頸形吊桿座所支持，並應裝設安全防護裝置，以免從承座或支持處墜落。 

 

8.4 迴旋吊桿系統之桿柱與牽索之簡單計算法 

 

(a) 柱基之半徑 

柱基之外徑應不小於下列公式計算所得之值。橢圓形或橄欖形剖面之較小直徑即等於外徑，而方形剖面 

之小邊即等於外徑。 

5h m 

式中： 

h = 從柱基至桅頂俯仰滑車座之垂直距離，m。 

 

(b) 柱基之剖面模數 

(i) 無牽索之桿柱，其柱基處之剖面模數，應不小於下列(1)至(3)依吊桿佈置而定之值。 

(1) 吊桿安裝於柱前或柱後之桿柱，其剖面模數應不小於下列公式之計算值： 

C1C2 ρW cm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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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安全工作負荷，t。 

ρ = 於最小許可角度下之迴旋半徑，m。 

C1 and C2 

 = 從表8.5所取之值。 

W為中間值時，C1及C2等係數應以內插法求得。 

 

表 8.5 C1 及 C2 值 

W(t) ≤2  3 4 5 6 7 8 9 10 

C1 1.35 1.25 1.20 1.17 1.15 1.14 1.13 1.12 1.10 

C2 125 120 117 115 114 113 112 111 110 

 

(2) 柱前及柱後均安裝吊桿之桿柱，其平行於船舶之縱向線軸之剖面模數，其值應從上述(1)求得，或從下

列公式求得，取其較大者。 

∑ uC W2  cm3 

式中： 

∑ WC2  = 安裝於柱前及柱後之吊桿其C2 W 之和。此處C2 與W應為從上述(1)求得者。 

u = 為柱心至船舷邊再加外伸之距離，m。 

 

(3) 如吊桿受一獨立結構之支持，而非桿柱時，其剖面模數應不小於上述(1)及(2)所列公式之計算值再乘以

下列公式之計算值。此時，(1)所列公式中之係數C1值應等於1.0。 

h/(h-h') 

式中： 

h' = 從柱基至鵝頸形吊桿座處水平銷中心之垂直距離，m。 

h = 如8.4(a)之規定。. 

 

(ii) 具有牽索之桿柱，於柱基處之剖面模數，可為下列公式計算值所減扣後之值。 

10(h3/dm) ∑R  cm3 

式中： 

h = 如 8.4(a)之規定。 

dm = 柱基處之外徑，cm。用於 8.4(b)(i)(1)所列之公式時，該外徑位於迴旋範圍內最小 R 之方向上。 

用於 8.4(b)(i)(2)所列之公式時，該外徑位於平行於船舶橫向之軸上。 

∑R = 下列每一有效牽索公式計算值之總和： 

(ds
2a2)/(l0

2ls2) 

ds = 鋼質牽索直徑，mm。 

ls = 牽索於上端與下端間之長度，m。 

lo = 為 ls減去下列公式計算值後之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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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ds+0.26  m 

a = 牽索水平投影之長度，量測方向與 dm之量測同。 

 

(iii) 如吊桿以門形柱所支持且門形柱上橫樑之剖面皆一致時，柱基處之剖面模數應不小於下列(1)、(2) 

及(3)之計算值： 

(1) 對平行於船舶橫向之軸之剖面模數應為8.4(b)(i)(1)公式之計算值再乘以下列係數Cp： 

0.7    如     γ≧0.6 

1-0.5γ 如    γ<  0.6 

式中： 

γ = 門形柱上橫樑之剖面寬度與柱基處於船縱向上之外徑，二者之比值。 

(2) 對平行於船舶縱向之軸之剖面模數，應為8.4(b)(i)(1)或(2)公式之計算值，取其大者，再乘以下列係數： 

0.35 如    γ'≧0.3 

0.5-1.67γ‘2 如    γ'<  0.3 

式中： 

γ'= 門形柱上橫樑之剖面深度與柱基處於船橫向上之外徑，二者之比值。 

(3) 如左右柱之間之距離，超過柱高之2/3時，上述(1)及(2)所訂之係數，應作適當之增大。 

 

(iv) 具有牽索之門形柱，於柱基處之剖面模數，應不小於下列(1)及(2)之計算值。 

(1) 對平行於船舶橫向之軸之剖面模數應為下列公式之計算值： 

Cp[C1C2ρW-10(h3/dm) ∑R ] cm3 

式中： 

Cp  = 如8.4(b)(iii)(1)之規定。 

C1 、C2 及ρ = 如8.4(b)(i)(1)之規定。 

10(h
3
/dm)∑R  = 8.4(b)(ii)之計算值，但只考慮單側之牽索。 

(2) 對平行於船舶縱向之軸之剖面模數，應為上述8.4(b)(iii)(2)之計算值。 

(v)  短側柱支持吊桿處柱基之剖面模數，應不小於下列(1)或(2)之計算值： 

(1) 如吊桿安裝於側柱之前側或後側時，其剖面模數應為下列公式之計算值： 

85 h' ρ W/(h-h') cm3  

式中： 

W及ρ = 如8.4(b)(i)(1)之規定。 

h' = 如8.4(b)(i)(3)之規定。 

h = 如8.4(a)之規定。 

(2) 如吊桿安裝於側柱之前側及後側時，側柱對平行於船舶縱向之軸之剖面模數，應不小於上述(1)之計

算值，或為上述(1)其ρW項，以前側吊桿與後側吊桿之W值之和乘以8.4(b)(i)(2)規定之u值，所得之乘

積取代，而得之計算值，但u值應從側柱中心量起。 

 

(c) 柱基以外桿柱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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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柱基以下及鵝頸形吊桿座以上之合理距離內，桿柱之尺寸應盡量與柱基處之尺寸相等。 

(ii) 上述(i)所訂位置以上之桿柱直徑及厚度可漸減至下列(1)及(2)計算值。 

(1) 於安裝桅上固定具或桅頂俯仰滑車架處之外徑得為柱基處直徑之85%。 

(2) 於桿柱任一處之板厚應不小於下列公式之計算值： 

0.1dm+2.5   mm 

式中： 

dm = 桿柱各處之最小外徑，cm。 

 

(d) 桅上固定具 

桅上固定具之結構應適當，強度應充足。 

 

(e) 門形柱上橫樑 

(i) 安裝於門形柱上之橫樑，其均一剖面之剖面模數應不小於下列(1)至(3)之計算值： 

(1) 對垂直軸之剖面模數應為8.4(b)(i)(1)所規定公式之計算值，乘以下列公式計算所得之係數。若此係數

超過0.2時，則以0.2計。 

0.1+0.235(γ/c) 

式中： 

γ = 如8.4(b)(iii)(1)之規定。 

c = 柱基處桿柱對平行於船舶橫向之軸之實際剖面模數，cm3，與8.4(b)(i)(1)所訂公式計算值之比。 

(2) 不管上述(1)之規定如何，當門形柱只有一側安裝吊桿時，其柱橫樑對垂直軸之剖面模數，得減至上

述(1)規定值之一半。 

(3) 對水平軸之剖面模數，應為 8.4(b)(i)(2) 所訂公式計算值乘以下列公式計算所得係數之乘積。如此係

數超過0.2時則以0.2計。 

25(γ'/c') 

式中： 

γ' = 如8.4(b)(iii)(2)之規定。 

c' = 柱基處桿柱對平行於船舶縱向之軸之實際剖面模數，cm3，與8.4(b)(i)(2)所訂公式計算值之比。 

(ii)  門形柱橫樑應予以適當加強，以防止因彎曲而變形。 

  

(f) 牽索 

牽索之鋼索的抗拉強度應不小於下列公式之計算值： 

18δ(ds
2a)/(l0ls) kN 

式中： 

a,ds,l0 及 ls = 如8.4(b)(ii)之規定。此處a之量測與計算δ值同方向。 

δ  = 下列公式之計算值： 

Cs ρ W h /{[(I/h2)+7.32hΣR](h-h')} 

I = 柱基處桿柱對平行於船舶橫向之軸之剖面慣性矩，cm4。然而，門形桅之 I值除以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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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b)(iii)(1)計算而得之係數CP後，所得之值得替代I。 

H  = 如8.4(a)之規定。 

h',W 及 ρ = 如8.4(b)(i)(1)及(3)之規定。 

ΣR  = 如8.4(b)(ii)之規定。此處a值係於計算ΣR時吊桿迴旋範圍之所有方向上量測。 

Cs  = 表8.6規定之值。如W為中間值時，其係數應以內插法求得。 

 

表 8.6 Cs 值 

W(t) ≤2  3 4 5 6 7 8 9 10 ≥15  

Cs 2.64 2.52 2.46 2.41 2.38 2.35 2.33 2.31 2.29 2.22 

 

8.5 吊桿之簡單計算法 

 

(a) 未具滑車索端索具之吊桿 

(i) 吊桿系統無滑車索端索具之吊桿，其尺寸應不小於下列(1)，(2)及(3)規定之值： 

(1) 吊桿於柱中點之慣性矩不應小於下列計算值： 

CBPl 2    cm4 

式中： 

CB = 表8.7之規定值。 

l = 吊桿之有效長度，m。參詳圖8.1。 

P = 吊桿之軸向壓應力以下列之(A)或(B)依吊桿之型式計算而得。如吊桿本身之重量與裝具重量，經

精確估算後，從力分析圖求得之值可作為P。 

(A)  迴旋吊桿系統 

P={[α1l/(h-h')]+f}Wg    kN 

式中： 

W及h' = 如8.4(b)(i)(1)及(3)之規定。 

h  = 如8.4(a)之規定。 

α1  = 表8.8規定之值。如W為中間值時，α1應以內插法求得。 

f  = 表8.9規定隨吊貨索吊貨滑車數目而定之係數。如吊貨索緣自桿柱頂，並穿過吊桿頂固

定槽輪者，f值 以 0計 。  

(B) 非迴旋吊桿系統 

P = Wg{[α1l/(h-h')+f+ 

Kn1α1α2 l/[n2(b2+l2)1/2]} kN 

式中： 

α1,l, h, h', f 及W 

= 如上述(A)之規定。 

α2 = 如10.1(b)之規定。 

b = 從鵝頸型吊桿座至牽索柱之水平距離，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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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 牽索數目。 

n2 = 俯仰索數目。 

K = 表8.10所列數值視索具種類而定。 

 

表 8.7 CB 值 
安全工作負荷，W (t) CB 

W≤10  

10<W<15  

15≤W≤50  

50<W 

0.28 

0.4-0.012W 

0.22 

本中心認為適當之值 

 

 

圖 8.1 具有滑車索具之吊桿 

 

表 8.8 α1 值 

W(t) ≤2 3 4 5 6 7 8 9 10 >10 

α1 1.28 1.23 1.20 1.18 1.16 1.15 1.14 1.13 1.13 註  

註：本中心認為適當之值 

 

表 8.9 f 值 
n 1 2 3 4 5 6 7 8 

f 1.102 0.570 0.392 0.304 0.251 0.216 0.192 0.172 

註：n = 供吊貨索用滑車槽輪之數目。 

 

表 8.10  K 值 
索具系統 K 

A型 0 

B型 1.2 

C型 2.0 

註： 

1. A型索具系統於柱頂左右側具有二個控索滑車組，因此此等控索滑車組亦可作為俯仰索。 

2. B型索具系統具有一個三角板連結俯仰索端與左右側諸控索端，因此俯仰索之張力可吸收控索之鬆弛。 

3. C型索具系統具有一個連結滑車連結二側(或一側)諸控索端與沿吊桿柱佈線之俯仰索端，因此控索之鬆弛

可由俯仰索吸收。 

 

(2) 二端錐化之吊桿，其中段平行部位長度標準上應等於位有效長度之1/3，而二端之直徑應不小於中段平行

部位直徑之60%。 

(3) 作為吊桿之鋼板，其厚度應不小於下列公式之計算值，或中段外徑之2%，取其大者： 

 l 
x l1 



 

CR 2013 CG 

-20- 

6 (mm) 當 P < 75.5 (kN)時 

5＋0.0133 P (mm) 當 P ≥ 75.5 (kN)時 

(ii) 迴旋吊桿系統，其吊桿之形狀與尺寸，得依照國家標準，或本中心認可之其他標準之規定。 

  

(b) 具有滑車索端索具之吊桿 

吊桿系統具滑車索端索具之吊桿，其尺寸應不小於下列(i)及(ii)規定之值： 

(i) 任一位置與吊桿跟部眼板裝具中心之距離為x(m)之剖面慣性矩應不小於下列公式之計算值，如裝設足夠長

度之雙重板，則雙重板之70%可加入公式之D(x)及A(x)項內。 

I(x)=CBPl2{1-3.136[(x/l)-0.5]2}+1000D(x)l1xWgcosθ/[2ln(σ0-10P/A(x)] 

式中： 

I(x) = 與距離桿跟x處之要求剖面慣性矩，cm4。 

CB = 如8.5(a)之規定。 

P = 8.5(a)(i)(1)規定吊桿之軸向壓力，kN。 

l = 吊桿之有效長度，m。 

n = 供吊貨索用吊貨滑車槽輪之總數(但放貨滑車除外)。 

W = 8.4(b)(i)(1)規定之安全工作負荷，t。 

θ =吊桿之最小許可角度。 

l1 = 供滑車索具用諸眼板裝具之間之距離，m。參詳圖8.1。 

D(x) = 距離吊桿跟部x(m)處之吊桿外徑扣除板厚，cm。 

A(x) = 距離吊桿跟部x(m)處之吊桿剖面面積，cm2。 

σ0 = 表8.11，所列之數值，N/mm2。 

(ii) 中段平行部位之長度，端部之直徑及吊桿本體之板厚均規定於8.5(a)(i)(2)及(3)內。 

 

表 8.11 σ0 值 
安全工作負荷 W (t) σ0 

W≤10  

10<W<15  

15≤W≤50  

50<W 

80.4 

4.04W＋40.0 

100.6 

本中心認為適當之值 

 

9. 起重機 

 

9.1 設計負荷 

 

(a) 負荷之考慮 

應使用下列(i)至(xi)項之負荷，以計算起重機有關構件之尺寸： 

(i) 起重機之安全工作負荷。 

(ii) 另加之衝擊負荷。 

(iii) 起重系統及附加吊貨裝具本身之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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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活動零件本身之重量。 

(v) 吊貨滑車之摩擦。 

(vi) 水平力。 

(vii) 風之負荷。 

(viii) 緩衝器之力。 

(ix) 因船舶傾斜之負荷。 

(x) 因船舶運動之負荷。 

(xi) 本中心認為必要之其他負荷。 

 

(b) 另加之衝擊負荷 

(i) 另加之衝擊負荷應為吊舉負荷與表9.1所列衝擊負荷係數之乘積，其衝擊負荷係數則隨起重機種類而

定。構件因吊舉貨物而產生之應力及因本身重量而產生之應力而有不同影響者，本身之重量應考慮另

加因卸貨震盪所引起衝擊負荷之50%。 

(ii) 不管上述(i)如何規定，依據吊舉速度、樑撓曲、鋼索長度等實際計測而得之另加衝擊負荷係數，得用以

取代表9.1所列之值 

 

表 9.1 另加衝擊負荷係數 

起重機種類 另加衝擊負荷係數 

日用品裝卸起重機、機器裝卸起重機、保養起重機及油管裝卸起重機 0.10 

貨物裝卸用伸臂起重機及高架起重機 0.25 

貨物裝卸時偶而使用液壓操作或繩索操作斗等之伸臂起重機及高架起重機 0.40 

貨物裝卸時經常使用抓斗、起重磁鐵等之伸臂起重機及高架起重機與外海

伸臂起重機 
0.60 

 

(c) 吊貨滑車之摩擦 

吊貨滑車之摩擦應依8.1(b)之規定。 

 

(d) 水平力 

(i) 軌道起重機除了慣性力與離心力外，因走動而得之橫向力，應列入水平力之考慮因素。 

(ii) 慣性力應以運動部位質量及吊舉負荷 (迴旋時之負荷係假設施於伸臂頂部 )之總和，乘以下列

依運動情況而定之係數。然而，以驅動輪走動時，此種慣性力不需超過驅動輪負荷之15%。  

水平俯仰運動    ：0.01V1/2 

橫向或移動運動   ：0.008 V1/2 

迴旋運動        ：0.006 V1/2 

式中： 

V = 設計者決定之運動速度，m/min.  

(iii) 不管上述(ii)如何規定，與運動方式有關之實際加、減速度之性能、實際煞車時間等，如其數值已知

時，均可據以決定其慣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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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具有迴旋構件之系統，於支持安全工作負荷時，依下列公式計算值之離心力應列入考慮： 

(Wυ2)/R kN 

式中： 

W = 安全工作負荷，t。 

R = 迴旋半徑，m。 

υ = 圓周速度，m/sec。 

(v) 因走動而得之橫向力，應為下列公式之計算值： 

λD  kN 

式中： 

D = 輪之負荷，kN。 

λ = 橫向力之係數，應為下列公式之計算值。該公式雖依l/a值而定，然而卻不需超過0.15： 

0.05 當(l/a) ≤ 2時 

[(l/a) + 1]/60 當(l/a) > 2時 

l = 軌道跨距，m。 

a = 應依圖9.1求得之有效輪基，m。 

 

 

 (a) 四輪於一條軌道上 

 

 (b) 八輪於一條軌道上 

 

 (c) 多於八輪於一條軌道上 

圖 9.1 有效輪基之量測 

 

(e) 風之負荷 

(i) 風之負荷，應為下列公式之計算值： 

F＝PA / 1000 kN 

式中： 

F = 風之負荷，kN。 

A = 於貨物裝卸設備之各種狀況下，其遭受風壓之構件與貨物個別於風向之投影面積，m2。如一樑之全

部或部份之投影，為另一樑所投射時，其重疊部份之面積，得乘以圖9.2規定之縮減係數，η。各樑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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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距離b如圖9.3之規定。 

 

圖 9.2 高寬比φ與縮減係數η 
 

 

 
 

 

 

圖 9.3 二相鄰樑間之距離，b 
 

 

P = 以下列公式求得之風壓值(Pa)。 

ChCsgV2/16 Pa 

式中： 

V =風速為下列(1)與(2)之規定值，m/sec： 

(1) 運作時，影響構件及貨物之風速為由申請者指定之設計風速，但應不小於16 m/sec。  

(2) 存放狀況下，影響於構件之風速為由申請者指定之設計風速。但不論在何種狀況下均應不小於

51.5 m/sec。然而，航行於限定之航區時，其設計風速得依限制程度，經本中心認可，而減低至

25.8 m/sec 之範圍內。 

Ch = “高度因數’’應為表9.2所列依該構件所處位置距輕載水線高度而定之數值。 

 

表 9.2 高度因數，Ch 

垂直高度，h (m) Ch 

h＜15.3  

15.3 ≤ h＜30.5  

30.5 ≤ h＜46.0  

46.0 ≤ h＜61.0 

61.0 ≤ h＜76.0  

76.0 ≤ h 

1.00 

1.10 

1.20 

1.30 

1.37 

本中心認為適當之值 

 

Cs = “形狀因數’’應為表9.3所列隨貨物及其裝卸設備各部位之形狀而定之數值。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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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形狀因數，Cs 

遭受風壓之面積之種類 Ch 

角鐵構架 

 

 

φ <0.1 

0.1≤ φ <0.3 

0.3≤ φ <0.9 

0.9≤ φ 

2.0 

1.8 

1.6 

2.0 

   板形樑或箱形樑 

 

 

  (l/h)<5 

5≤ (l/h)<10 

10≤ (l/h)<15 

15≤ (l/h)<25 

1.2 

1.3 

1.4 

1.6 

圓柱件或圓柱件構架 

 

d q1/2<1.0 

1.0≤d q1/2 

1.2 

0.7 

註： 

φ = 高寬比等於受風壓之投影面積與投影面積但其外圍區遭受風壓之比值。 

l = 板形樑或箱形樑之長度，m。 

h = 風向上，板形樑或箱形樑之高度，m。 

d = 圓柱件之外徑，m。 

q = 下列公式之計算值： 

gChV2/16 Pa 

 

(ii) 不管上述(i)如何規定，得以構件及貨物風力負荷之風洞試驗資料據以計算。 

 

(f) 緩衝力 

(i) 緩衝力係假設起重系統未懸吊貨物時，因緩衝器受70%額定速度衝撞而得之負荷。如起重系統裝有 

堅固導軌等之裝置，以限制懸吊貨物因衝撞之迴旋時，貨物重量之影響亦應列入考慮。 

(ii) 不管上述(i)如何規定，如起重系統之設計，能於衝撞緩衝器之前自動減速時，其減速後之速度，得為上 

述(i)規定之額定速度。 

 

(g) 因船舶傾斜之負荷 

計算因船舶傾斜之負荷所用之傾斜角度，應不小於下列之規定值： 

(i) 於營運時：橫傾角度5º，縱傾角度2º，而且同時發生。 

(ii) 於存放時：橫傾角度30º。 

 

(h) 因船舶運動之負荷  

計算因船舶運動之負荷所用之加速度，應為下列(i)或(ii)於存放時之值，與本中心承認適於營運之值，取 

其最嚴重者。如本中心認為所提供船舶運動之資料適當時，可使用此等資料之數值計算： 

(i) ±1.0 g，其方向垂直於甲板，及±0.5 g， 其方向為縱向平行於甲板。 

h 
h 

l 

l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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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1.0 g，其方向垂直於甲板，及±0.5 g， 其方向為橫向平行於甲板。 

 

(i) 合成負荷 

(i) 用於構件強度分析之負荷，應為此等構件置於下列(ii)至(v)規定負荷中最嚴重時之合成負荷。 

(ii) 如未考慮營運時之風負荷，則應考慮下列(1)至(9)所訂負荷之和乘以表9.4所列隨有關起重機 

種類而定之工作係數： 

(1) 起重機之安全工作負荷。 

(2) 另加之衝擊負荷。 

(3) 起重系統及附加吊貨裝具本身之重量。 

(4) 活動零件本身之重量。 

(5) 吊貨滑車之摩擦。 

(6) 水平負荷。 

(7) 因船舶傾斜之負荷。 

(8) 因船舶運動之負荷(只使用於港口裝卸貨物者除外)。 

(9) 本中心認為必要之其他負荷。 

 

 

表 9.4 起重系統之工作係數 

起重機種類 工作係數 

日用品裝卸起重機、機器裝卸起重機、保養起重機及油管裝卸起重機 1.00 

貨物裝卸用之伸臂起重機及高架起重機 1.05 

貨物裝卸時偶而使用液壓操作或繩索操作斗等之伸臂起重機及高架起重機 1.10 

貨物裝卸時經常使用抓斗、起重磁鐵等之伸臂起重機及高架起重機與外海伸臂起重機 1.20 

 

(iii) 如應考慮營運時之風負荷，則將風負荷加入上述(ii)規定之設計負荷。 

(iv) 軌道起重機應考慮9.1(f)規定之緩衝力。 

(v)  於存放時，應考慮下列(1)至(5)之負荷： 

(1) 起重系統及附加吊貨裝具本身之重量。 

(2) 於存放時之風負荷。 

(3) 於存放時，因船舶傾斜之負荷。 

(4) 於存放時，因船舶運動之負荷。     

(5) 本中心認為必要之其他負荷。 

 

9.2 強度與結構 

 

(a) 總則 

(i) 構件應分析9.1(i)規定之負荷狀況，俾依9.2(b)至9.2(i)之規定決定其尺寸。 

(ii) 以螺栓與螺帽連接之構件，其有效剖面積應考慮予以適度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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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必要時，本中心得要求檢查模型，或檢查指定物件，以確認強度分析之適當與否。 

 

(b) 合成負荷之許可應力 

承受合成負荷之構件，應使用表9.5所列之許可應力。 

 

(c) 挫曲強度 

遭受壓力之構件，下列公式之計算值，應不超過表9.5所列之許可壓應力： 

ωσc N/mm2 

式中： 

ω及σc = 如8.3(c)之規定。 

 

表 9.5  許可應力 σa 

負荷  狀況 
應力種類 

張力 彎曲 剪力 壓力 支點 合力 

9.1(i)(ii)規定之狀況 0.67σy 0.67σy 0.39σy 0.58σy 0.94σy 0.77σy 

9.1(i)(iii) 規定之狀況 0.77σy 0.77σy 0.45σy 0.67σy 1.09σy 0.89σy 

9.1(i)(iv) 及(v) 規定之狀況 0.87σy 0.87σy 0.50σy 0.76σy 1.23σy 1.00σy 

 

註： 

1. σy =材料之降伏點或保證應力，N/mm2。 

2.合成應力應為下列公式之計算值： 

(σX
 2 +σY

2 − σXσY + 3τXY
 2)1/2 N/mm2 

式中： 

σX = 於板厚中點處X方向所發生之應力，N/mm2。 

σY = 於板厚中點處Y方向所發生之應力，N/mm2。 

τXY = 於X-Y面上所發生之剪應力，N/mm2。 

 

(d) 合成壓應力 

如構件之壓應力，係因軸向壓力之壓應力與因彎曲力矩之壓應力之合成應力時，此壓應力應符合下列公 

式之規定： 

[(σc/σca) + (σb/σa)] ≤ 1.0 

式中： 

σa = 許可之彎曲應力，N/mm2，如表9.5所列之值。但固定桿柱之基部，其許可應力則用表8.1之規定。 

σb = 因彎曲力矩之壓應力，N/mm2。 

σc = 因軸壓力之壓應力，N/mm2。 

σca = 許可壓應力，N/mm2，如表9.5所列之值。但固定桿柱之基部，其許可應力應等於表8.1之許可應 

力除以1.15。 

 

(e) 疲勞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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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重復應力之影響不可忽視時，該構件應具有足夠強度以抵抗疲勞，即應考慮重複應力之大小與頻率， 

及所涉構件之形狀等。 

 

(f) 最小厚度 

構件厚度應不得小於6 mm。 

 

(g) 螺栓、螺帽與銷之強度 

螺栓、螺帽與銷應具有足夠之強度，以承受負荷之大小與方向。 

 

(h) 固定桿柱 

(i) 固定桿柱應依8.2(d)(i)之規定，有效連結於船體結構上。 

(ii) 固定柱之上部如以凸緣連結時，應增加板厚或裝設腋板加強之。 

 

(i) 迴旋環固定螺栓 

(i) 任何抗拉強度超過1,180 N/mm2及降伏應力超過1,060 N/mm2之材料，均不應用以製造固定迴旋環之 

螺栓，除非螺栓之強度特性經特別注意。 

(ii) 應特別注意固定螺栓之鎖緊力。 

(iii) 於固定螺栓所生之應力不超過表9.6依9.1(i)規定負荷狀況而訂之許可應力。於此種情況時螺栓之應 

力為下列公式值除以固定螺栓最小剖面積後所得之值： 

(4M/Dn) − (W/n) N 

式中： 

M = 傾覆力矩，N-mm。 

D = 於固定螺栓之節圓直徑，mm。 

n = 固定螺栓之數目。 

W = 迴旋環之軸向壓力，N。 

 

表 9.6 固定螺栓之許可應力，σa 

負荷狀況 σa 

9.1(i)(ii)及(iii)所規定之狀況 0.4σy 

9.1(i)(v) 所規定之狀況 0.54σy 

 

註：σy = 材料之降伏點或保證應力，N/mm2。 

 

9.3 軌道起重機之特別規定 

 

(a) 穩度 

軌道起重機於9.1(i)規定之負荷狀況下，應具有足夠之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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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防止傾覆 

軌道起重機之設計，應深慮其穩度，以防止傾覆，即使輪軸或轉輪遭受損害，亦不傾覆。 

 

(c) 撓曲標準 

軌道起重機走動樑於懸吊安全負荷下之撓曲，應不超過支點間跨距之1/800。  

 

(d) 走動機件 

走動機件應以螺栓、電銲或銷牢固於軌道起重機之本體上。且應將營運時與存放時，船身之傾斜列入考 

慮。 

 

(e) 緩衝器 

軌道起重機應依下列(i)及(ii)之規定，裝設緩衝器，除非裝設自動防碰系統。 

(i) 於軌道之二端，或其他同等位置處，應裝設之緩衝器，得以高度不小於轉輪直徑1/2之檔止器代之。 

(ii) 二部以上之軌道起重機置於同一軌道時，軌道起重機之間應安裝緩衝器。 

 

10. 吊貨裝具 

 

10.1 吊貨裝具 

 

(a) 鵝頸型吊桿座及吊桿跟部凸緣 

(i) 圖10.1所示鵝頸部栓、橫螺栓及吊桿跟部凸緣之尺寸，應不小於下列值。其他部位之尺寸，應為經 

本中心審查認為適當者。 

 

b = e1(P/g)1/2 mm 

c = 0.55e1 (P/g)1/2 mm 

d = e1 (P/g)1/2 mm 

 

式中： 

P = 施於吊桿之設計軸壓力，kN。 

e1 = 15.6。然而於迴旋吊桿系統，表10.1之值得依安全工作負荷而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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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桿跟部凸緣 

 
 

 
鵝頸部栓 

 
 

 
橫螺栓 

圖 10.1鵝頸部栓, 吊桿跟部凸緣及橫螺栓 

 

表 10.1 e1 值 

安全工作負荷W (t) e1 

W ≤ 10  

10 < W < 15  

15 ≤ W ≤ 50  

50 < W 

15.6 

18.8-0.32W 

14.0 

本中心認為適當之值 

 

(ii) 茲建議橫螺栓穿過鵝頸部栓與吊桿跟部凸緣處，其間隙應小於2 mm。鵝頸部栓與吊桿跟部凸緣之螺 

栓孔之外部尺寸，標準上應等於橫螺栓之半徑。 

(iii) 不管上述(i)之規定如何，鵝頸型吊桿座與吊桿跟部凸緣，得依國家標準或其他本中心接受經認可標 

準之規定。然而，其他非用於迴旋吊桿系統之裝具，應注意因控索而增加負荷之影響。 

 

(b) 附著於吊桿頭部之吊貨裝具 

(i) 附著於吊桿頭部之裝具，其尺寸應不小於下列(1)至(3)規定依各裝具用途及形狀而定之尺寸值： 

(1) 附著於吊桿頭部之裝具其形狀如圖10.2所示，其尺寸應不小於下列值。 

其他部位之尺寸應為本中心認為適當者。 

d = e1(T/g)1/2 mm 

t = e2(T/g)1/2 mm 

式中： 

e1 = 如10.1(a)(i)之規定。 

e2 = 表10.2所列之值。 

T = 附著於吊桿頭部之裝具所受之張力，kN。然而，迴旋吊桿系統得使用下列計算值： 

α1α2Wg 適用於俯仰索 

λWg 適用於吊貨索 

W = 安全工作負荷，t。 

α1 = 如8.5(a)之規定。 

α2 = 如表10.3之規定，隨l/(h - h')而定。然而，得以內插法求取α2之中間值。 

λ = 表10.4所列之值，其值隨吊貨索滑車之槽輪數目而定。然而，如吊貨索穿過吊桿頭部槽輪而牽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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桿柱頂者時，λ值得為1.0。 

 

 

圖 10.2 附著於吊桿頭部之吊貨裝具 

 

表 10.2 e2 值 
安全工作負荷，W (t) e2 

W ≤ 10  

10＜W＜15  

15 ≤ W ≤ 50  

50＜W 

12.5 

15.1- 0.26W 

11.2 

本中心認為適當之值 

 

表 10.3 α2 值 
l/(h-h')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α2 
W<10 1.99 1.90 1.81 1.73 1.65 1.57 1.49 1.42 1.35 

15≤W≤ 50 1.82 1.73 1.65 1.57 1.49 1.41 1.33 1.26 1.19 

註： l, h及h' = 如8.5(a)之規定。 

 

(2) 附著於吊桿頭部之裝具，其形狀如圖10.3所示，其尺寸應不小於下列值。其他部位之尺寸應為本中心認

為適當者。 

R ≥ D 

t = e1 (T/g)1/2 mm 

然而，如R值大於1.15D時，則可用下列計算值： 

t = [e3/(R-D/2)](T/g)  mm 

式中： 

e1 = 如10.1(a)(i)之規定。 

T = 如上述(1)之規定。 

e3 = 如表10.5所列之值。 

(3) 附著於吊桿頭部之控索裝具，其尺寸應足以承受設計負荷。  

 

 

d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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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 λ值 

吊貨滑車之槽輪總數 1 2 3 4 5 6 7 8 

λ 2.10 1.58 1.40 1.31 1.26 1.23 1.20 1.18 

 

表 10.5  e3 值 

 

安全工作負荷，W (t) e3 

W ≤ 10  

10 < W < 15  

15 ≤ W ≤ 50  

50 < W 

122 

177 – 4.8 W 

98 

本中心認為適當之值 

 

 

 

圖 10.3 附著於吊桿頭部之吊貨裝具 

 

(ii) 不管上述(i)之規定如何，附著於吊桿頭部之吊貨裝具，其尺寸得依國家標準或其他經本中心接受之 

公認標準之規定。然而，其他非用於迴旋吊桿系統之裝具，應注意因控索而增加負荷之影響。 

 

(c) 其他吊貨裝具 

其他吊貨裝具之尺寸，譬如俯仰滑車座、控索繫扣、眼孔等之尺寸，得依國家標準或其他經本中心接受 

之公認標準之規定。然而，其他非用於迴旋吊桿系統之俯仰滑車座，應注意因控索而增加負荷之影響。 

 

11. 活動零件及繩索  

 

11.1 一般規定 

如安全工作負荷施於吊貨裝置時，則此等活動零件與繩索之重要部位所產生之負荷，應不得超過各該零件及繩

索所規定之安全工作負荷。 

 

11.2 吊貨滑車 

 

(a) 鋼索用之吊貨滑車 

t 

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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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索用之吊貨滑車應符合下列(i)至(iv)之規定。但對於均衡槽輪或有過負荷感應器之槽輪，應由本中心 

認為適當者。(參詳圖 11.1)。 

 

 

 

圖 11.1 槽溝 

 

(i) 鋼索槽底處之槽輪直徑，不得小於鋼索直徑之14倍。 

(ii) 槽溝深度不得小於鋼索之直徑。 

(iii)  槽溝應具有圓形底，其溝角應不小於120°。 

(iv)  槽溝直徑標準上應等於鋼索直徑之1.1倍。 

 

(b) 纖維索用吊貨滑車 

纖維索用吊貨滑車應符合下列(i)至(iii)之規定： 

(i) 纖維索槽底處之槽輪直徑，不得小於纖維索直徑之5.5倍。 

(ii) 槽溝深度不得小於纖維索之直徑。 

(iii) 槽溝直徑標準上應為纖維索直徑加2 mm。 

 

11.3 繩索 

 

(a) 鋼索 

鋼索應符合下列(i)至(v)之規定： 

(i) 鋼索應予以適當之防銹處理。 

(ii) 鋼索應適合於使用，並應附有證明符合本中心鋼船規範第XI篇規定或符合本中心認為適當標準之證 

書。 

(iii) 鋼索之端點不准打結連接。 

(iv) 鋼索之連接法應經本中心認可，且應具有足夠之強度。 

(v) 鋼索之安全係數應不小於下列公式之計算值。動索之安全係數可不大於5，靜索之安全係數可不大 

於4： 

104/(8.85W+1910) 當W≤160時 

   3                      for W>160 

溝
深 

溝徑 

溝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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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 = 安全工作負荷，t。 

 

(b) 纖維繩 

纖維繩應符合下列(i)至(iii)之規定： 

(i) 纖維繩應符合經認可標準之規定，且應附有本中心認為適當之證書。 

(ii) 纖維繩直徑應不小於12 mm。 

(iii) 纖維繩之安全係數應不小於表11.1所列隨繩索直徑而定之值。 

 

表 11.1 纖維繩之安全系數 

繩索直徑，D (mm) 安全係數，e3 

12 ≤ D < 14  

14 ≤ D < 18  

18 ≤ D < 24 

24 ≤ D < 40 

40 ≤ D  

12 

10 

8 

7 

6 

 

11.4 其他活動零件 

活動零件，諸如鏈、環、吊鉤、接環、轉環、夾器、抓斗、吊樑、起重磁鐵、貨櫃吊具等之設計負荷，應不超

過每一零件之斷裂強度除以安全係數5而得之值。 

 

11.5 等效規定 

不管11.2至11.4之規定如何，活動零件之構造得符合國家標準或其他本中心接受之公認標準之規定。 

 

12. 機器、電器裝置及控制工程系統 

 

12.1 機器 

 

(a) 通則 

貨物裝卸設備之驅動系統，於安全工作負荷及額定速度下，其運轉應穩定。 

 

(b) 吊機 

(i) 吊機之結構應符合下列(1)至(6)之規定： 

(1)鼓輪端凸緣之直徑應具有相當於索徑2.5倍之裕度，並應量測至營運狀況之最外層索。然而，如裝設防脫

索系統，或僅繞一層索於鼓輪上時，則可免除此規定。 

(2)鉸機鼓輪之節圓直徑應不小於索徑之18倍。 

(3)鉸機應安裝於鉸機座上。鉸機座應以足夠強度之螺栓鎖固，以承受因安全工作負荷施加於貨物裝卸設備

而產生之鼓輪負荷(如僅繞一層索於鼓輪上者，為額定吊升速度時，索施於鼓輪之最大張力) 。 

(4)應裝設符合下列(A)至(C)規定之煞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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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安全工作負荷施加於貨物裝卸設備時，其煞車系統應能承受超出規定扭矩50%之斷點扭矩。 

(B) 動力操作之煞車系統，於操縱桿置於中立位置時，仍應自動作動煞車。 

(C) 動力操作之煞車系統，於動力供給故障時，應自動作動煞車。於此種情形時，應裝設貨物下降之緊

急補救措施。 

(5)變速鼓輪應裝設有效之鎖緊系統，以限制鼓輪之轉動。其鎖緊系統，原則上應能抵抗安全工作負荷施加

於貨物裝卸設備時，所產生扭矩之1.5倍之扭矩。 

(6)應裝設護索裝置，或其他保護裝置。 

(ii) 索端應以不損壞索任何部位之方式予以固定於鼓輪上。如拉出全部工作長度時，留於鼓輪上之長度 

應為，無索槽者至少3圈，具有索槽者至少2圈。 

 

12.2 動力供給 

 

(a) 使用設備、管路或電纜，以供給電力、液壓、氣壓或蒸汽之動力供給系統及其佈置，原則上應符 

合鋼船規範相關之規定。 

 

(b) 作為原動機之內燃機，其構造、強度及材料等，原則上應符合鋼船規範第IV篇之規定。 

 

12.3 控制工程系統 

 

(a) 通則 

(i) 供控制器、警報及安全系統用之電力、液壓、氣壓等設備，原則上應符合鋼船規範相關之規定。 

(ii) 控制器、警報及安全系統，應以故障仍安全之原則設計之。 

 

(b) 控制系統 

(i) 控制系統之佈置，應不妨礙操作者或其他發出操作信號之合格人員。 

(ii) 控制系統之設計，原則上應於操作者之操控中斷時，其控制應自動恢復中立位置。 

(iii) 電力鉸機應於操作者附近裝設局部動力開關。  

(iv) 起重機及貨物升降機，應裝設能停止所有動作之緊急開關於操作者可接近處。 

(v) 貨物升降機應裝設儘可能減小起動加速度及停止減速度之適當自動速度控制系統。 

(vi) 貨物升降機應裝設適當控制系統，用於停止升降機於各指定甲板之位置。 

(vii) 當貨物升降機以鎖閂固定時，應裝設適當之裝置，使於撤除升降機固定用之鎖閂時，能防止誘發 

衝擊負荷施加於升降機上。 

 

(c) 安全系統 

(i) 貨物裝卸設備，原則上應裝設過負荷保護系統。 

(ii) 貨物裝卸設備，應裝設之適當安全系統，能防止下列(1)至(6)項所列隨設備種類及其運動而定之異 

常情況： 

(1) 過份吊升。 

(2) 過份迴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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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過份俯仰。 

(4) 移動速度過快。 

(5) 軌道上過度走距。 

(6) 其他本中心認為異常者。 

(iii) 如起重機之安全工作負荷隨操作半徑而變時，其控制室應配備安全工作負荷與操作半徑之關係圖 

表。此外尚應配備原則上符合下列(1)及(2)或(3)之設備： 

(1) 操作半徑指示器。 

(2) 吊升負荷指示器。 

(3) 安全工作負荷隨操作半徑而變時，應配備防止超負荷裝置。 

 

(d) 保護系統 

(i) 驅動機器之旋轉部件、電器裝置及蒸汽管應裝設保護操作者之必要裝置。 

(ii) 蒸汽鉸機應安裝於操作者視野不受蒸汽干擾之處。 

(iii) 貨物升降機應裝設下列(1)至(4)規定之保護系統： 

(1) 升降機操作平台，應具備高出甲板不小於1 m並環繞甲板開口之保護欄柵。 

(2) 除非保護欄柵全部關閉，否則無法起動貨物升降機之連鎖系統。 

(3) 貨物升降機處於打開欄柵之位置時，才可打開保護欄柵之連鎖系統。 

(4) 貨物升降機入口處設置警告燈，或其他適當之警告信號。 

 

13. 貨物升降機及輸貨坡道 

 

13.1 設計負荷 

 

(a) 負荷之考慮 

對於特定貨物升降機及輸貨坡道之使用性與任務，應注意其於服勤與存放狀況時之下列(i)至(vii)規定之 

負荷： 

(i) 安全工作負荷。 

(ii) 裝置本身之重量。 

(iii) 風之負荷。 

(iv) 波浪負荷。 

(v) 因船舶傾斜之負荷。 

(vi) 因船舶運動之負荷。 

(vii)其他本中心認為必要之負荷。 

 

(b) 風之負荷 

風之負荷應依9.1(e)之規定計算。 

 

(c) 波浪負荷 

構成船殼板部份之構件遭受波浪負荷時，其水壓應不小於下列公式之計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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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125 D+0.05L+ΔHw(x)]gD/(D+2hs) kPa 

式中：     

x = 於最大設計載重線，距艏柱前緣之距離，m。 

d = 鋼船規範第II篇1.2.4規定之最大設計載重吃水，m。 

D = 鋼船規範第II篇1.2.3規定之船深，m。 

L = 鋼船規範第II篇1.2.1規定之船長，m。如船長超過230 m時，則以230 m計。 

ΔHw(x) = 下列公式，各x值之計算值： 

(38-45C b)[1-(x/0.3L)]2 如x ≤ 0.3L時 

0 如x > 0.3L時 

Cb = 鋼船規範第II篇1.2.8規定之方塊係數，如方塊係數超過0.85時，則以0.85計。 

hs = 表 13.1所列之值，其值隨船長而定。 

  

表 13.1 hs 值 

船長 L (m) hs 

  L≤90 1.95 

90＜L＜125 0.01L＋1.05 

125≤L 2.30 

 

(d) 因船舶傾斜之負荷 

因船舶傾斜之負荷，應為本中心認為適當之值。 

 

(e) 因船舶運動之負荷 

因船舶運動之負荷應為9.1(h)之規定值。 

 

(f) 合成負荷 

(i) 構件強度分析所用之合成負荷，應為由下列(ii)至(v)規定負荷之合成，而致使構件負荷狀況最為嚴 

重者。 

(ii) 服勤狀況時，應考慮下列(1)至(5)負荷合成者： 

(1) 安全工作負荷。 

(2) 貨物升降機及輸貨坡道，迴旋或移動部位本身之重量。 

(3) 貨物升降機及輸貨坡道，固定部位本身之重量。 

(4) 因船舶傾斜之負荷。 

(5) 其他本中心認為必要之負荷。 

(iii) 上述(ii)(1)及(2)之負荷，如裝置之設計係攜帶貨物負荷迴旋或移動時，應乘以1.2；如輸貨坡道之設 

計，係貨物負荷不作迴旋或移動時應乘以1.1。 

(iv) 存放狀況之貨物升降機，應考慮下列(1)至(6)之負荷： 

(1) 存放狀況之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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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貨物升降機本身之重量。 

(3) 風之負荷。 

(4) 航行時，因船舶傾斜之負荷。 

(5) 航行時，因船舶運動之負荷。 

(6) 其他本中心認為必要之負荷。 

(v) 下列(1)至(5)為輸貨坡道，於存放狀況應考慮之負荷 

(1) 輸貨坡道本身之重量。 

(2) 風之負荷。 

(3) 航行時，因船舶傾斜之負荷。 

(4) 航行時，因船舶運動之負荷。 

(5) 其他本中心認為必要之負荷。 

 

13.2 強度與結構 

 

(a) 總則 

(i) 構件應依13.2(b)至13.2(g)之規定，作13.1(f)所述負荷狀況時之強度分析。 

(ii) 裝置負載車輛時，應考慮相當於裝載或行駛狀況時，車輪之集中負荷。 

(iii) 構成船殼板一部份之構件強度，通常應等於其四周船殼結構之強度。 

(iv) 構件應具有適當之加強材，此外尚應具有繫固裝置，以於存放時，防止其垂向及水平向之移動。 

 

(b) 合成負荷之許可應力 

承受合成負荷之構件，應使用表13.2所述之許可應力。 

 

表 13.2 許可應力 

負荷狀況 
應力種類 

張力 彎曲 剪力 壓力 支點 合力 

13.1(f)(ii)規定之狀況 0.67σy 0.67σy 0.39σy 0.58σy 0.94σy 0.77σy 

13.1(f) (iv)及13.1(f) (v)規定之狀況 0.77σy 0.77σy 0.45σy 0.67σy 1.09σy 0.89σy 

註: 1. σy = 材料之降伏點或保證應力，N/mm2。 

 2. 合成應力應為下列公式之計算值： 

(σX
2 + σY

2 − σXσY + 3τXY
2)1/2 N/mm2 

式中： 

σX = 於板厚中點處，X方向所發生之應力，N/mm2。 

σY = 於板厚中點處，Y方向所發生之應力，N/mm2。 

τXY = 於X-Y面上所發生之剪應力，N/mm2。 

 

(c) 升降甲板及坡道板之厚度  

(i) 構成船殼板一部份之板厚，應不小於該部位船殼板之厚度，其厚度依其真正加強材間距視為肋骨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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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而定。 

(ii) 構成艙壁一部份之板厚，應不小於該處壁板之厚度，其厚度依其真正加強材之間距視為艙壁加強材 

間距而定。 

(iii) 裝置負載車輛時，升降甲板或坡道板之厚度應不小於車輛甲板該處板列之板厚。 

 

(d) 最小厚度 

露天部位構件之厚度應不小於6 mm，而非露天部位構件之厚度則應不小於5 mm。 

 

(e) 撓曲標準 

構件因工作負荷之撓曲，原則上，貨物升降機應限於支持點間跨距之1/400，而輸貨坡道則限於支持點間跨距 

之1/250。 

 

(f) 螺栓、螺帽及銷之強度 

螺栓、螺帽及銷應具有足夠之強度，以承受負荷之大小與方向。 

 

(g) 輸貨坡道之上鎖固裝置 

(i) 應配置存放鎖固裝置，以承受13.1(f)(v)所述應該考慮之負荷。 

(ii) 液壓鎖固裝置之設計，可使其於發生液壓故障，亦能維持坡道之鎖固。 

(iii) 如輸貨坡道與開口關閉裝置共同使用，且開口面積大於存放坡道投影面積之一半時，其關閉裝置可作為

鎖固裝置。關閉裝置之設計負荷，除了鋼船規範第II篇第13章規定之負荷外，亦應加上13.1(f)(v)所規定之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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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吊貨滑車之佈置 
型式* 1A 1B 2A 2B 3A 3B 4A 4B 5A 5B 

試驗之  佈置 

 

 

 

 

 

 

 

 

 

 

 

PL = 2 x SWL 當    SWL ≤ 25 時  式中：                        *註： A 型− 無索環滑車 

= 27 + 0.933 SWL 當 25 <SWL ≤ 160 時    PL = 保證試驗負荷，t。 B 型− 具索環滑車 

 = 1.1 x SWL 當    SWL > 160 時   SWL = 滑車之安全工作負荷，t。 

 

 

 

 

 

 

 

 

 

 

 

 

 

 

 

 

 

附錄 CG - 1 
 

PL 

2
PL  

PL PL PL PL PL PL PL PL PL 

2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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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L = 貨物裝卸設備組合之安全工作負荷 

 a = 吊桿鵝頸形座至桅柱頭部裝俯仰索滑車裝具之距離 

 b = 吊桿長度 

 HS = 吊桿頭部吊索接環之合成負荷 

 HB1, HB2  = 吊索滑車之合成負荷 

 HR = 吊索張力 

 BC = 吊桿之軸向壓力 

 TS = 吊桿頭部俯仰索接環之合成負荷 

 TB1, TB2 = 俯仰索滑車之合成負荷 

 TR = 俯仰索之張力 

 

圖 A-1 輕載貨物裝卸設備組合之應力圖 

 

 

 

 

附錄 CG-2 

貨物裝卸設備組合之合成負荷及鋼索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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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輕載貨物裝卸設備組合之合成負荷及鋼索張力(SWL 小於 10 T 依圖 A-1  A 至 F 佈置索具) 
圖 A-1 
索具 
型式 

a/b 

HB1 HB2 HS HR BC TS or TB1 TB2 TR 
吊桿傾斜角, θ 

15°~45° 15°~45° 15°~45° 15°~45° 15° 30° 45° 15° 30° 45° 15° 30° 45° 15° 30° 45° 
 
 
 

A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2.00 

 
 
 

2.15 

 
 
 

− 

 
 
 

1.11 

3.82 
3.27 
2.91 
2.64 
2.45 
2.29 
2.17 
2.07 

3.82 
3.27 
2.91 
2.64 
2.45 
2.29 
2.17 
2.07 

3.82 
3.27 
2.91 
2.64 
2.45 
2.29 
2.17 
2.07 

2.70 
2.19 
1.87 
1.65 
1.51 
1.41 
1.33 
1.27 

2.41 
1.92 
1.61 
1.40 
1.25 
1.16 
1.09 
1.05 

2.15 
1.65 
1.32 
1.11 
0.99 
0.91 
0.85 
0.81 

4.19 
3.53 
3.11 
2.84 
2.66 
2.54 
2.43 
2.37 

3.36 
2.78 
2.47 
2.25 
2.10 
2.02 
2.09 
1.91 

2.42 
2.04 
1.77 
1.62 
1.54 
1.48 
1.44 
1.42 

2.81 
2.28 
1.94 
1.72 
1.57 
1.46 
1.38 
1.32 

2.51 
2.00 
1.67 
1.46 
1.30 
1.21 
1.13 
1.09 

2.24 
1.72 
1.37 
1.16 
1.03 
0.94 
0.87 
0.84 

 
 
 

B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50 

 
 
 

1.12 

 
 
 

− 

 
 
 

0.58 

3.30 
2.75 
2.39 
2.12 
1.93 
1.77 
1.65 
1.55 

3.30 
2.75 
2.39 
2.12 
1.93 
1.77 
1.65 
1.55 

3.30 
2.75 
2.39 
2.12 
1.93 
1.77 
1.65 
1.55 

2.70 
2.19 
1.87 
1.65 
1.51 
1.41 
1.33 
1.27 

2.41 
1.92 
1.61 
1.40 
1.25 
1.16 
1.09 
1.05 

2.15 
1.65 
1.32 
1.11 
0.99 
0.91 
0.85 
0.81 

4.19 
3.53 
3.11 
2.84 
2.66 
2.54 
2.43 
2.37 

3.36 
2.78 
2.47 
2.25 
2.10 
2.02 
2.09 
2.91 

2.42 
2.04 
1.77 
1.62 
1.54 
1.48 
1.44 
1.42 

2.81 
2.28 
1.94 
1.72 
1.57 
1.46 
1.38 
1.32 

2.51 
2.00 
1.67 
1.46 
1.30 
1.21 
1.13 
1.09 

2.24 
1.72 
1.37 
1.16 
1.03 
0.94 
0.87 
0.84 

 
 
 

C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2.00 

 
 
 

2.15 

 
 
 

− 

 
 
 

1.11 

3.82 
3.27 
2.91 
2.64 
2.45 
2.29 
2.17 
2.07 

3.82 
3.27 
2.91 
2.64 
2.45 
2.29 
2.17 
2.07 

3.82 
3.27 
2.91 
2.64 
2.45 
2.29 
2.17 
2.07 

2.70 
2.19 
1.87 
1.65 
1.51 
1.41 
1.33 
1.27 

2.41 
1.92 
1.61 
1.40 
1.25 
1.16 
1.09 
1.05 

2.15 
1.65 
1.32 
1.11 
0.99 
0.91 
0.85 
0.81 

3.24 
2.73 
2.39 
2.17 
2.03 
1.93 
1.86 
1.80 

2.70 
2.19 
1.93 
1.74 
1.60 
1.54 
1.49 
1.46 

2.00 
1.65 
1.42 
1.26 
1.20 
1.15 
1.12 
1.10 

1.43 
1.16 
0.99 
0.87 
0.80 
0.75 
0.71 
0.67 

1.28 
1.02 
0.85 
0.74 
0.66 
0.62 
0.58 
0.56 

1.14 
0.88 
0.70 
0.59 
0.53 
0.48 
0.45 
0.43 

 
 
 

D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50 

 
 
 

1.12 

 
 
 

− 

 
 
 

0.58 

3.30 
2.75 
2.39 
2.12 
1.93 
1.77 
1.65 
1.55 

3.30 
2.75 
2.39 
2.12 
1.93 
1.77 
1.65 
1.55 

3.30 
2.75 
2.39 
2.12 
1.93 
1.77 
1.65 
1.55 

2.70 
2.19 
1.87 
1.65 
1.51 
1.41 
1.33 
1.27 

2.41 
1.92 
1.61 
1.40 
1.25 
1.16 
1.09 
1.05 

2.15 
1.65 
1.32 
1.11 
0.99 
0.91 
0.85 
0.81 

3.24 
2.73 
2.39 
2.17 
2.03 
1.93 
1.86 
1.80 

2.70 
2.19 
1.93 
1.74 
1.60 
1.54 
1.49 
1.46 

2.00 
1.65 
1.42 
1.26 
1.20 
1.15 
1.12 
1.10 

1.43 
1.16 
0.99 
0.87 
0.80 
0.75 
0.71 
0.67 

1.28 
1.02 
0.85 
0.74 
0.66 
0.62 
0.58 
0.56 

1.14 
0.88 
0.70 
0.59 
0.53 
0.48 
0.45 
0.43 

 
 
 

E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00 

 
 
 

1.12 

 
 
 

0.51 

 
 
 

0.58 

3.42 
2.89 
2.52 
2.30 
2.06 
1.91 
1.78 
1.89 

3.55 
3.02 
2.65 
2.35 
2.19 
2.04 
1.91 
2.02 

3.65 
3.12 
2.75 
2.40 
2.29 
2.14 
2.01 
2.12 

2.70 
2.19 
1.87 
1.65 
1.51 
1.41 
1.33 
1.27 

2.41 
1.92 
1.61 
1.40 
1.25 
1.16 
1.09 
1.05 

2.15 
1.65 
1.32 
1.11 
0.99 
0.91 
0.85 
0.81 

4.19 
3.53 
3.11 
2.84 
2.66 
2.54 
2.43 
2.37 

3.36 
2.78 
2.47 
2.25 
2.10 
2.02 
2.09 
1.91 

2.42 
2.04 
1.77 
1.62 
1.54 
1.48 
1.44 
1.42 

2.81 
2.28 
1.94 
1.72 
1.57 
1.46 
1.38 
1.32 

2.51 
2.00 
1.67 
1.46 
1.30 
1.21 
1.13 
1.09 

2.24 
1.72 
1.37 
1.16 
1.03 
0.94 
0.87 
0.84 

 
 
 

F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00 

 
 
 

1.12 

 
 
 

0.51 

 
 
 

0.58 

3.42 
2.89 
2.52 
2.30 
2.06 
1.91 
1.78 
1.89 

3.55 
3.02 
2.65 
2.35 
2.19 
2.04 
1.91 
2.02 

3.65 
3.12 
2.75 
2.40 
2.29 
2.14 
2.01 
2.12 

2.70 
2.19 
1.87 
1.65 
1.51 
1.41 
1.33 
1.27 

2.41 
1.92 
1.61 
1.40 
1.25 
1.16 
1.09 
1.05 

2.15 
1.65 
1.32 
1.11 
0.99 
0.91 
0.85 
0.81 

3.24 
2.73 
2.39 
2.17 
2.03 
1.93 
1.86 
1.80 

2.70 
2.19 
1.93 
1.74 
1.60 
1.54 
1.49 
1.46 

2.00 
1.65 
1.42 
1.26 
1.20 
1.15 
1.12 
1.10 

1.43 
1.16 
0.99 
0.87 
0.80 
0.75 
0.71 
0.67 

1.28 
1.02 
0.85 
0.74 
0.66 
0.62 
0.58 
0.56 

1.14 
0.88 
0.70 
0.59 
0.53 
0.48 
0.45 
0.43 

註：1. 上列表中之值係 SWL 為 1 t 時，計算之合成負荷及鋼索張力，SWL 為他值時： 
   (真正負荷或張力) = (表值) × (要求之 SWL)  

2. a/b 比值或吊桿傾斜角θ值之中間值，應以內插法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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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2 重載貨物裝卸設備組合之應力圖 

 SWL 10 T 及以上 

 

 

 

表 A-3a 重載貨物裝卸設備組合之合成負荷及鋼索張力 (SWL 10 T 及以上，吊桿傾斜角θ = 15° ~ 

45°，依圖 A-2  A 及 B 佈置索具)  

吊貨滑車 

之總槽輪數 HB1 HB2 HR 
HC 

 

0.6 

 

0.7 

 

0.8 

a/b 

0.9 

 

1.0 

 

1.1 

 

1.2 

1+1 

1+2 

 

2+2 

2+3 

 

3+3 

3+4 

 

4+4 

4+5 

 

5+5 

1.50 

1.40 

 

1.30 

1.20 

 

1.17 

1.16 

 

1.15 

1.14 

 

1.13 

1.12 

0.75 

 

0.58 

0.47 

 

0.39 

0.35 

 

0.31 

0.29 

 

0.27 

0.58 

0.39 

 

0.29 

0.24 

 

0.20 

0.18 

 

0.16 

0.15 

 

0.14 

2.40 

2.22 

 

2.12 

2.07 

 

2.03 

2.01 

 

1.99 

1.98 

 

1.97 

2.13 

1.95 

 

1.86 

1.80 

 

1.76 

1.74 

 

1.72 

1.71 

 

1.70 

1.94 

1.76 

 

1.66 

1.61 

 

1.57 

1.55 

 

1.53 

1.52 

 

1.52 

1.78 

1.60 

 

1.50 

1.45 

 

1.41 

1.39 

 

1.37 

1.36 

 

1.35 

1.66 

1.48 

 

1.38 

1.33 

 

1.29 

1.27 

 

1.25 

1.24 

 

1.23 

1.56 

1.38 

 

1.28 

1.23 

 

1.19 

1.17 

 

1.15 

1.14 

 

1.13 

1.47 

1.29 

 

1.19 

1.14 

 

1.10 

1.08 

 

1.06 

1.05 

 

1.04 

註：1. 上列表中之值係 SWL 為 1 t 時，計算之合成負荷及鋼索張力，SWL 為他值時： 
   (真正負荷或張力) = (表值) × (要求之 SWL)   

2. a/b 比值之中間值，應以內插法求得。 

 

 



 

CR 2013 CG 

-43- 

表 A-3b 重載貨物裝卸設備組合俯仰索裝置之合成負荷及鋼索張力 (SWL 10 T 及以上，吊桿傾斜角

θ = 15° ~ 45°，依圖 A-2  A 及 B 佈置索具) 

 俯仰索 
滑車之總 
槽輪數 

θ = 15° θ = 30° θ = 45° 
 

0.6 0.7 0.8 
a/b 
0.9 1.0 1.1 1.2 0.6 0.7 0.8 

a/b 
0.9 1.0 1.1 1.2 0.6 0.7 0.8 

a/b 
0.9 

 
1.0 

 
1.1 

 
1.2 

TB1 不計 1.87 1.65 1.51 1.41 1.33 1.27 1.23 1.61 1.40 1.25 1.16 1.09 1.05 1.02 1.32 1.11 0.99 0.91 0.85 0.81 0.79 

 

 

 

 

TB2 

1+1 
1+2 
2+2 
2+3 
3+3 
3+4 
4+4 
4+5 
5+5 

0.86 
1.18 
1.35 
1.46 
1.51 
1.55 
1.59 
1.61 
1.65 

0.76 
1.04 
1.19 
1.29 
1.34 
1.37 
1.40 
1.42 
1.45 

0.69 
0.95 
1.09 
1.18 
1.22 
1.25 
1.28 
1.30 
1.33 

0.65 
0.99 
1.12 
1.20 
1.24 
1.27 
1.30 
1.31 
1.34 

0.61 
0.84 
0.96 
1.04 
1.08 
1.10 
1.13 
1.14 
1.17 

0.58 
0.80 
0.91 
0.99 
1.03 
1.05 
1.08 
1.07 
1.10 

0.67 
0.77 
0.89 
0.96 
1.00 
1.02 
1.05 
1.061
.08 

0.74 
1.01 
1.16 
1.26 
1.30 
1.34 
1.37 
1.38 
1.42 

0.64 
0.88 
1.01 
1.09 
1.13 
1.16 
1.19 
1.20 
1.23 

0.57 
0.79 
0.90 
0.97 
1.01 
1.04 
1.06 
1.07 
1.10 

0.53 
0.73 
0.84 
0.90 
0.94 
0.96 
0.99 
1.00 
1.02 

0.50 
0.69 
0.78 
0.85 
0.88 
0.90 
0.93 
0.94 
0.96 

0.48 
0.66 
0.76 
0.82 
0.85 
0.88 
0.89 
0.90 
0.92 

0.47 
0.64 
0.73 
0.80 
0.83 
0.85 
0.87 
0.88 
0.90 

0.61 
0.83 
0.95 
1.03 
1.07 
1.10 
1.12 
1.14 
1.16 

0.51 
0.70 
0.80 
0.87 
0.90 
0.92 
0.94 
0.95 
0.98 

0.46 
0.62 
0.71 
0.77 
0.80 
0.82 
0.84 
0.85 
0.87 

0.42 
0.57 
0.66 
0.71 
0.74 
0.76 
0.77 
0.78 
0.80 

0.39 
0.54 
0.61 
0.66 
0.69 
0.71 
0.72 
0.73 
0.75 

0.37 
0.51 
0.58 
0.63 
0.66 
0.67 
0.69 
0.70 
0.71 

0.36 
0.49 
0.57 
0.62 
0.64 
0.66 
0.67 
0.68 
0.70 

 

 

 

 

TB3 

1+1 
1+2 
2+2 
2+3 
3+3 
3+4 
4+4 
4+5 
5+5 

2.92 
2.58 
2.41 
2.30 
2.24 
2.21 
2.17 
2.15 
2.11 

2.57 
2.28 
2.13 
2.03 
1.98 
1.95 
1.91 
1.90 
1.86 

2.36 
2.08 
1.95 
1.86 
1.81 
1.78 
1.75 
1.74 
1.71 

2.20 
1.95 
1.82 
1.73 
1.69 
1.66 
1.64 
1.62 
1.59 

2.07 
1.84 
1.72 
1.64 
1.60 
1.57 
1.54 
1.53 
1.50 

1.98 
1.75 
1.64 
1.56 
1.52 
1.50 
1.47 
1.46 
1.44 

1.92 
1.70 
1.59 
1.51 
1.48 
1.45 
1.43 
1.41 
1.39 

2.51 
2.22 
2.08 
1.98 
1.93 
1.90 
1.87 
1.85 
1.82 

2.18 
1.93 
1.81 
1.72 
1.68 
1.65 
1.62 
1.61 
1.58 

1.95 
1.73 
1.61 
1.54 
1.50 
1.48 
1.45 
1.44 
1.41 

1.81 
1.60 
1.60 
1.43 
1.49 
1.37 
1.35 
1.33 
1.31 

1.70 
1.50 
1.41 
1.34 
1.31 
1.29 
1.26 
1.25 
1.23 

1.64 
1.45 
1.35 
1.29 
1.26 
1.24 
1.23 
1.21 
1.19 

1.59 
1.41 
1.32 
1.25 
1.22 
1.20 
1.18 
1.17 
1.15 

2.06 
1.82 
1.70 
1.62 
1.58 
1.56 
1.53 
1.52 
1.49 

1.73 
1.53 
1.43 
1.37 
1.33 
1.31 
1.29 
1.28 
1.25 

1.54 
1.37 
1.28 
1.22 
1.19 
1.17 
1.15 
1.14 
1.12 

1.42 
1.26 
1.17 
1.12 
1.09 
1.07 
1.06 
1.05 
1.03 

1.33 
1.17 
1.10 
1.05 
1.02 
1.00 
0.99 
0.98 
0.96 

1.26 
1.12 
1.04 
1.00 
0.97 
0.96 
0.94 
0.93 
0.92 

1.23 
1.09 
1.02 
0.97 
0.95 
0.93 
0.92 
0.91 
0.89 

 

 

 

 

TB4 

1+1 
1+2 
2+2 
2+3 
3+3 
3+4 
4+4 
4+5 
5+5 

1.68 
1.14 
0.87 
0.70 
0.60 
0.54 
0.49 
0.44 
0.38 

1.52 
1.05 
0.79 
0.63 
0.54 
0.50 
0.44 
0.40 
0.35 

1.45 
0.98 
0.75 
0.60 
0.52 
0.47 
0.42 
0.38 
0.33 

1.37 
0.94 
0.71 
0.56 
0.48 
0.43 
0.38 
0.36 
0.32 

1.30 
0.89 
0.68 
0.54 
0.46 
0.42 
0.37 
0.34 
0.30 

1.24 
0.86 
0.66 
0.52 
0.45 
0.41 
0.35 
0.33 
0.29 

1.23 
0.85 
0.65 
0.51 
0.44 
0.40 
0.34 
0.32 
0.28 

1.32 
0.91 
0.70 
0.54 
0.48 
0.42 
0.39 
0.35 
0.31 

1.20 
0.83 
0.74 
0.50 
0.44 
0.40 
0.35 
0.32 
0.28 

1.12 
0.76 
0.59 
0.47 
0.40 
0.36 
0.32 
0.29 
0.25 

1.07 
0.73 
0.56 
0.45 
0.38 
0.35 
0.30 
0.27 
0.24 

1.04 
0.71 
0.55 
0.43 
0.37 
0.34 
0.29 
0.26 
0.23 

1.02 
0.70 
0.53 
0.42 
0.36 
0.33 
0.29 
0.26 
0.22 

1.10 
0.69 
0.52 
0.41 
0.35 
0.32 
0.28 
0.26 
0.22 

0.95 
0.65 
0.49 
0.39 
0.34 
0.30 
0.27 
0.25 
0.21 

0.86 
0.58 
0.44 
0.35 
0.31 
0.28 
0.25 
0.23 
0.19 

0.81 
0.56 
0.43 
0.34 
0.29 
0.26 
0.24 
0.22 
0.18 

0.79 
0.55 
0.42 
0.33 
0.28 
0.25 
0.23 
0.21 
0.18 

0.78 
0.53 
0.41 
0.32 
0.27 
0.25 
0.22 
0.21 
0.18 

0.77 
0.53 
0.40 
0.32 
0.27 
0.25 
0.22 
0.20 
0.18 

0.77 
0.53 
0.40 
0.31 
0.27 
0.24 
0.22 
0.20 
0.17 

 

 

 

 

TB5 

1+1 
1+2 
2+2 
2+3 
3+3 
3+4 
4+4 
4+5 
5+5 

1.51 
1.02 
0.78 
0.62 
0.53 
0.49 
0.43 
0.40 
0.35 

1.32 
.091 
0.70 
0.55 
0.48 
0.43 
0.37 
0.36 
0.30 

1.22 
0.82 
0.63 
0.50 
0.48 
0.39 
0.34 
0.33 
0.29 

1.14 
0.78 
0.59 
0.46 
0.40 
0.36 
0.33 
0.30 
0.26 

1.07 
0.73 
0.56 
0.45 
0.39 
0.35 
0.30 
0.29 
0.24 

1.02 
0.69 
0.53 
0.42 
0.36 
0.33 
0.29 
0.27 
0.24 

0.99 
0.68 
0.51 
0.40 
0.36 
0.31 
0.29 
0.26 
0.23 

1.30 
0.88 
0.68 
0.53 
0.46 
0.42 
0.37 
0.35 
0.30 

1.12 
0.76 
0.59 
0.46 
0.40 
0.36 
0.32 
0.30 
0.26 

1.00 
0.69 
0.52 
0.42 
0.36 
0.33 
0.29 
0.27 
0.23 

0.94 
0.63 
0.49 
0.39 
0.33 
0.30 
0.27 
0.25 
0.22 

0.88 
0.59 
0.46 
0.36 
0.32 
0.29 
0.24 
0.23 
0.20 

0.85 
0.58 
0.43 
0.35 
0.30 
0.27 
0.24 
0.23 
0.20 

0.82 
0.56 
0.43 
0.33 
0.29 
0.26 
0.23 
0.22 
0.19 

1.07 
0.72 
0.55 
0.43 
0.37 
0.35 
0.30 
0.29 
0.24 

0.89 
0.60 
0.46 
0.37 
0.32 
0.29 
0.26 
0.24 
0.20 

0.79 
0.55 
0.42 
0.33 
0.29 
0.26 
0.23 
0.21 
0.19 

0.73 
0.50 
0.37 
0.30 
0.26 
0.23 
0.23 
0.20 
0.17 

0.69 
0.46 
0.36 
0.29 
0.24 
0.22 
0.20 
0.19 
0.16 

0.65 
0.45 
0.33 
0.27 
0.23 
0.22 
0.19 
0.17 
0.16 

0.63 
0.43 
0.33 
0.26 
0.23 
0.20 
0.19 
0.17 
0.14 

 

 

 

 

TR 

1+1 
1+2 
2+2 
2+3 
3+3 
3+4 
4+4 
4+5 
5+5 

1.08 
0.75 
0.56 
0.45 
0.39 
0.36 
0.32 
0.30 
0.26 

0.96 
0.66 
0.50 
0.40 
0.35 
0.31 
0.28 
0.26 
0.23 

0.88 
0.60 
0.45 
0.36 
0.32 
0.29 
0.26 
0.24 
0.21 

0.82 
0.56 
0.42 
0.34 
0.30 
0.27 
0.24 
0.23 
0.20 

0.77 
0.53 
0.40 
0.32 
0.28 
0.25 
0.23 
0.21 
0.19 

0.74 
0.51 
0.38 
0.30 
0.27 
0.24 
0.22 
0.20 
0.18 

0.71 
0.49 
0.37 
0.30 
0.26 
0.23 
0.21 
0.20 
0.17 

0.93 
0.64 
0.48 
0.39 
0.34 
0.31 
0.27 
0.26 
0.23 

0.81 
0.56 
0.42 
0.34 
0.29 
0.27 
0.24 
0.22 
0.20 

0.73 
0.50 
0.38 
0.30 
0.26 
0.24 
0.21 
0.20 
0.18 

0.67 
0.46 
0.35 
0.28 
0.24 
0.22 
0.20 
0.19 
0.16 

0.63 
0.44 
0.33 
0.26 
0.23 
0.21 
0.19 
0.17 
0.15 

0.61 
0.42 
0.32 
0.25 
0.22 
0.20 
0.18 
0.17 
0.15 

0.59 
0.41 
0.31 
0.240
.21 
0.19 
0.17 
0.16 
0.14 

0.77 
0.53 
0.40 
0.32 
0.28 
0.25 
0.22 
0.21 
0.18 

0.64 
0.44 
0.33 
0.27 
0.23 
0.21 
0.19 
0.18 
0.16 

0.57 
0.40 
0.30 
0.24 
0.21 
0.19 
0.17 
0.16 
0.14 

0.53 
0.360
.27 
0.22 
0.19 
0.17 
0.15 
0.15 
0.13 

0.49 
0.34 
0.26 
0.20 
0.18 
0.16 
0.14 
0.14 
0.12 

0.47 
0.32 
0.24 
0.19 
0.17 
0.15 
0.14 
0.13 
0.11 

0.46 
0.32 
0.24 
0.19 
0.17 
0.15 
0.13 
0.13 
0.11 

註：1. 上列表中之值係 SWL 為 1 t 時，計算之合成負荷及鋼索張力，SWL 為他值時： 
   (真正負荷或張力) = (表值) × (要求之 SWL) 

2. a/b 比值或吊桿傾斜角θ值之中間值，應以內插法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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